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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沒有任何事比生命重要，緊急救護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跟上天搶時間，

搶救民眾的生命安全。消防法第一條即明文規定，將緊急救護與預防火災、

災害搶救並列為現代消防三大任務，而緊急醫療救護法亦規定，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應於當地消防機構設置救護隊，並充實專職救護人力，負責緊急

傷病救護業務，為我國緊急救護建立起制度架構與法律規範。然而，隨著救

護出勤量年年增加，救護資源被濫用的情況也日漸嚴重；與此同時，救護人

力普遍未能得到適當補充，多數縣市均未廣設專責救護隊，且救護技術員又

需兼任消防人員，工作負擔相當沈重。為了確實維護民眾之生命安全與健康，

政府不應忽視我國緊急救護體系亟待改革之需求。 

搶救每一條寶貴生命是緊急救護的目的，也是救護技術員的天職與使命。

經由研究比較英國與台灣緊急救護體系之異同以及所面對的問題，我們呼籲

政府有關單位在目前救護人力不足情況下，盡速補足應有的人力，進而滿足

民眾對於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此外，希望借鏡英國在救護體制、救護技術

員培訓、以及救護員教育上的經驗，達到提昇我國緊急救護能力的目標，讓

救護技術員在救護勤務上得以專注專業，更加有效率地保護人民生命安全。

本文期望提升國人對於緊急救護相關知識的認識與重視，同時也希望藉此提

供政府有關單位未來規劃或制定相關政策時的參考依據。 

 

關鍵字：緊急救護、救護技術員、救護資源、英國救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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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emergency care is a race against 

time to keep up with d race against time to rescu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Fire 
Services Act   , the first that is expressly provided the emergency ambulance and 
fire prevention, disaster rescue tied for the three major tasks of modern fire; 
"emergency medical Act" promulgated  also require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y 
(city) government shall establish a rescue team to the local fire department, 
ambulance and enrich professional human, responsible for the injury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Emergency aid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legal norms。

however With the aid amount of attendance increasing every year, the situation 
ambulance abuse of resources has become more serious; at the same time, 
universal human rescue not been properly added, most counties were not widely 
provided dedicated rescue team and ambulance technicians and the need for 
part-time fire staff workload is quite heavy. In order to reliably maintain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lose sight of the emergency 
ambulance system needs urgent reform.。 

Each life is precious rescue emergency medical purposes, but also ambulance 
technician vocation and mission. Comp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emergency care system as well a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aiwan issues faced 
by research, we call on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current manpower 
shortage situation under ambul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should make up the human, 
and thus satisfy the public demand for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In addition, 
they hope to learn fro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ambulance system, 
ambulance technician training, as well as ambulance education, to enhance our 
emergency rescue capability goals, so that ambulance technician in the ambulance 
service to focus on professional, more efficient way to protect people's lives and 
safety. In this paper, the desired lift people for emergency care related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attention, but also wan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future plans o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develop policies when reference. 

 
Keywords: emergency care, ambulance technicians, ambulance resources, the 
British resc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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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這塊美麗的寶島，由於四面環海，地勢複雜，更處於地震帶地區，也是

一個颱風常襲的島嶼，可說是一個災害潛勢高、災害頻繁的地方。造成每年都有

很多的天然災難發生，如颱風、地震、水災等加上人為造成的意外災害、車禍及

民眾居家的傷病患等等，這些都需要救護技術員1在第一時間搶救寶貴生命，也

凸顯緊急救護的重要。例如 2015 年 2 月 4 日一架復興航空班機原定從臺北飛往

金門，卻在起飛後不久墜毀於臺北市南港區基隆河，造成 43 人死亡，15 人受傷，

此事件為中華民國民航史上首次飛機墜毀於河川的事故。22015 年 6 月 27 日新北

市八里區八仙樂園舉行粉塵派對活動，疑似因以玉米澱粉及食用色素所製作之色

粉發生爆炸，迅速燃燒而導致嚴重意外事故，共造成 15 死 484 傷。32016 年 2

月 6 日清晨臺灣南部發生大地震，台南維冠金龍大樓倒塌造成 117 人罹難，為臺

灣有史以來因單一建築物倒塌而死亡人數最多的事故。4 

從上述所舉例証可知，一旦有大型的災難事故發生時，政府必定投入大量之

救災救護人力，進行各項災難搶救及緊急人命救護工作。因此，建立一個最有效

能的緊急救護體系，讓傷病患得到及時適當的急救，讓整個救護系統是有組織、

有制度、有效率的專業、專責的救護技術隊，這是國人最殷切期盼之事。 

國內緊急救護數量每年都以倍數持續成長，而現有各鄉鎮一般僅配置一輛救

護車，在救護員人員不足情況下，緊急救護資源有限。更有一小部分民眾因小病

痛常常呼叫救護車使用，將救護車當作免費計程車，或者是貪一時方便而濫用救

                                                 

1 Emergent Medical Technician 稱救護技術員（Ambulance Technician），通稱救護員，通常是指提

供緊急醫療服務的專業人員，惟在一些國家，亦會被借用來表示僅提供簡單急救服務的人員通常

是指提供緊急醫療服務的專業人員。 
2〈復興航空 235 號班機空難〉，《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2016 年 3 月 12 日。 
3〈八仙樂園派對粉塵爆炸事故〉，《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2016 年 3 月 12 日。 
4〈2016 年美濃地震〉，《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2016 年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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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車，讓急救人員相當困擾，而這些現象都可能導致救護資源的浪費。民眾應具

備正確認知，救護醫療資源應該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並且珍惜使用。 

為了因應現今醫療技術日新月異的發展，緊急救護體系也必須現代化，以提

供民眾完備的服務，朝向建立現代化、專業化、專責化的救護技術隊，並同時重

視高效能的救護體系發展。基於此，本文在探討緊急醫療救護體系及民眾濫用救

護服務情況嚴重，會影響真正有需要急救的使用者，這方面與歐洲先進國家（英

國）緊急救護系統及救護車出勤濫用情形有何差異？與我國作一比較，深入探究

英國在相關制度層面的規劃有何值得我國借鏡之處，並希望進一步提供政府主管

機關具體的政策建議，此乃本論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表 1：近十年(95-104)執行緊急救護次數及護送傷患人數統計表 

 

出勤次數 

救護人數(人) 
未送醫

次數 合計 車禍 急病 
一般外傷

及墜落傷
路倒 其他 

95 年 691,964 537,707 205,542 177,185 60,917 15,613 78,450 164,015

96 年 720,797 593,034 216,503 199,766 65,507 15,401 95,857 162,762

97 年 752,823 609,506 232,827 194,881 66,344 15,141 100,313 162,891

98 年 811,914 662,924 254,463 216,359 73,652 15,813 102,637 177,720

99 年 918,882 749,126 288,340 252,226 78,752 18,032 111,776 199,968

100 年 1,003,981 817,927 313,723 284,710 81,859 18,062 119,573 220,450

101 年 1,014,909 826,076 315,359 289,864 76,631 16,302 127,920 223,056

102 年 1,016,637 826,839 316,353 280,607 80,237 16,788 132,854 222,687

103 年 1,078,727 878,849 335,440 304,200 85,138 15,743 138,328 238,294

104 年 1,100,264 891,563 337,818 304,795 88,262 14,385 146,303 246,730

104與103 
比較增減數 21,537 12,714 2,378 595 3,124 -1,358 7,975 8,436 

資料來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緊急救護統計〉，瀏覽日期：2016 年 4 月 2 日，

http://www.nfa.gov.tw/Main/Content.aspx?ID=&MenuID=230. 

根據我國近十年執行緊急救護次數及護送傷患人數統計表（如表 1），緊急

救護的救護量及出勤次數都有明顯增加的情形，這表示災害及意外事故發生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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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相當高，這對於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安定、民眾家庭生活幸福有甚

大的影響。目前依我國現有救護人力與組織編制，雖未能達到國際之建置標準，

然而在我國有限的經費人力下，可參考英國緊急救護體系及救護技術員的培訓與

學歷證照取得方式，並會同有關單位推動緊急救護專責化，有效提昇我國緊急救

護品質與質量，作為保障民眾生命安全的幸福指標。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國目前緊急救護執行現況，強調緊急救護工作的重要，並

參照英國救護模式，俾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在人力、物力、財力資源全力支持下，

提昇我國到院前緊急救護醫療的水平，及有效降低民眾濫用救護車、減少醫療資

源浪費之情形。 

臺灣近十年的緊急救護出勤次數從95年691,964次，增加到104年的1,100,264

次，以每年平均增加6.5%速率成長。究其原因，除了人口老化造成急診人數攀升

外，還包括救護資源未能正確使用，濫用救護資源。有近四成的病患自己有能力

前往醫院，卻撥打一一九求助，使得救護車變成某些人心目中的「運送」工具，

將救護車當作計程車。其實，救護車單次出勤成本相當高，這些費用是由全民共

同分擔，濫用救護車不僅影響資源分配及效率，還會傷了全民荷包，部份民眾對

救護車的使用定義認知錯誤。 

現在民眾視救護車為救命工具，接送病患由傷病現場到醫院，總是能在最短

的時間內給予最即時的救援，但救護車的數量有限，應該留給最需要幫助的人。

現今仍有許多民眾對緊急救護未充分瞭解，甚至有些人認為需付費而不敢使用，

而有些人卻因為免費服務而把它當成了計程車使用，如此都大大浪費了醫療資

源。為了杜絕救護車濫用情形，目前有也有些縣市已依衛生主管機關所訂救護車

收費標準，對民眾不當使用採取收費的作法，惟實施初期都採勸導方式，來避免

救護資源之濫用。 

民眾應珍惜救護資源以避免不必要的浪費，對於一些輕傷或一般輕症的民

眾，可先考慮自行或由他人陪同下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前往醫院，將救護車使用的

機會留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從而使其他重大傷病患能得到適當及迅速的救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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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個案的病患，即時送往就近適當醫療醫院所急救處置。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筆者實際從事消防工作二十餘載，已派任服務內外勤單位歷練共計八個單

位，對於消防緊急救護勤業務工作有一定程度之認識與了解，更能深切體悟緊急

救護之初衷，乃決定選擇消防緊急救護作為研究主題，並以英國救護體系，作為

與臺灣緊急救護比較、研究之對象。 

月有陰晴圓缺、人有旦夕禍福，意外事故的發生總是來得那麼突然、來得那

麼急、來得那麼恐怖，隨時都有可能發生，而受災難者又是那麼迫切等待救難人

員或救護人員的即時救援。所以在每一次的災難事故發生，救護技術員救護出

勤，都是十萬火急前往搶救；當救護車到逹現場，救護員會先將傷患施以緊急救

護處置後，並快速送逹醫院作適當的急救，搶救民眾生死一線間的關鍵，這就是

救護技術隊的重要性。 

緊急醫療救護之目的在於挽救或延續受傷人員生命，改善受傷狀況，減少傷

者痛苦，防止或延緩受傷狀況惡化及預防併發症與後遺症發生，而民眾對緊急救

護的要求標準愈來愈高，這就是需要專責隊的重要性。我國的救護技術員是消防

員兼任，工作繁忙且雜亂，要救災、要安檢，還要捕蜂抓蛇為民服務，在執行緊

急救護勤務時往往也受制於現實狀況，欲求做到真正的專業技術救護，有時頗感

力不從心。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醫療技術的發達、人民知識水準的提高，緊急救護的

體系及救護技術員訓練之技術提升，是不容停滯不前，要能與時俱進才符合現今

社會的要求民眾所需。政府有關單位需要投入更多資源於緊急救護工作上，尤其

是救護系統、救護設備及救護員的訓練等方面，更需政府相關單位的大力支持，

日後一旦發生巨大災難時，才會有足夠的救護車及救護人力投入災難現場，執行

大量傷患的救護任務。 

台灣醫療救護工作服務的項目多又雜，緊急救護工作具有不確定性、危險



 
 
 
 
 
 
 
 
 
 
 
 

 

 5

性、多變性、急迫性等之特性。緊急救護員的主要工作，是在緊急醫療救護體系

包括到院前救護之緊急醫療照護，並配合各種災害緊急應變措施，提供平日及緊

急災害時之緊急傷病在第一時間之急救，並在適當時間內將病患送至適當之醫

院，以降低死亡率與失能率，維護民眾之生命安全與健康。政府單位應充實救護

人力，設立專責救護隊，使救護技術員勤務單純化，以提昇救護品質、救護的專

業。 

目前，國內救護車遭濫用的情況相當普遍。救護車主要是為搶救有立即性危

及生命者重要的交通工具，這珍貴的救援資源，卻常遭非必要性急救之民眾濫

用，尤其常有不勝酒力而倒臥路邊的人，不知情的民眾便打 119 報案，甚至還有

些酒客本身酒後情緒化，自己打 119 叫救護車，將救護車當成免費計程車使用。

更有些民眾呼叫救護車的理由千奇百怪：包括便秘肚子痛、經常性酒醉路倒、感

冒、蚊蟲咬傷，或是在海水浴場被太陽曬到腳部刺痛、醫院開的藥吃光了、不耐

在醫院長時間候診而叫救護車等。5有近半數民眾請求救護車護送的患者，都是

不需要住院的輕症患者，以致濫用重要的救護醫療，損耗國家的救護資源、浪費

公帑。6為了減緩救護車勤務量及送醫次數逐年攀升，各級消防機關除透過各種

刋物、文宣等管道大力宣導珍惜救護資源外，對於濫用救護資源情節重大者，部

分縣市已依衛生主管機關所訂救護車收費標準對民眾實施使用者收費制度，惟實

施初期仍以口頭勸導或開立勸導單方式處理。 

本文主要在觀察我國救護體系上的差異、救護勤務內容不同、救護技術員訓

練制度不同以及救護資源濫用等方面，特別是我國救護人員不足，救護員都由消

防人員兼任，所以救護技術員也需執行消防人員的工作，以致身兼數職，救護工

作無法走向專業、專責的救護技術團隊。此外，本文欲進一步探討我國緊急救護

                                                 

5〈便祕竟叫救護車，役男拍插畫短片「麥擱卡」〉，《蘋果即時新聞》，2015 年 6 月 11 日，轉引

自 http://blog.yam.com/blackman1029。 
6〈濫用救護車，日本研擬收費〉，《自由時報》，2015 年 5 月 13 日，http://news.ltn.com.tw/news/
world/paper/87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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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來發展，比較英國緊急救護體系，英國救護技術人員培訓制度，及如何維持

緊急救護工作的正常運作而不被濫用等等，並學習他國的優點，並比較英國及台

灣緊急救護上有那些差異。 

本研究就我國緊急醫療救護體系的運作現況做深入的研究及分析，並回溯緊

急醫療救護資源系統的發展及演進歷史，再從中探討造成目前我國緊急醫療救護

資源濫用的原因及所呈現的問題狀況，透過受理指揮中心派遣員及外勤的緊急救

護技術人員所提供之資料，瞭解我國救護體系與英國救護體系之不同，並綜合救

護車濫用之相關報導，從中歸納出造成濫用之可能原因，以及目前相關政策可因

應之措施。希望國內廣設專責救護技術隊，並降低民眾濫用救護資源，為緊急救

護的當務之急，有助於國家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從中找出解決之道，試著針對國

內緊急救護體系提出建議，即是本文的研究目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及比較法。首先，蒐集國內學者的

著作、期刊、研究計畫及碩、博士論文，彙整我國現行緊急救護制度的缺失及困

境。其次，以英國緊急救護系統為基礎，比較英國與台灣的到院前緊急醫療救護

執行的現況有何不同之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透過對於過去相關文獻資料進行有條理之蒐集整理，再加以檢

視以及分析，進而從中瞭解相關研究發現，冀以解釋研究現象的現況，以求更為

深入且細緻的剖析，甚至預測將來之發展。7有鑒於此，為了有效運用文獻分析

                                                 

7 文獻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鑒別、整理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事實科學認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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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首先必須廣博蒐集有關英國與臺灣兩地救護機構的相關資

料，依據不同主題加以整理並對文獻進行檢閱後，均應確定其可靠性和可信度，

方著手進行資料的分析以及比較。 

在文獻的選取部分，查詢英國政府發布的緊急救護、救護醫療政策制定的相

關法案、期刊、專書、網路資料等，介紹英國緊急救護系統。最後，對英國緊急

救護體系的介紹，對照我國緊急救護體系有何不同，進而比較我國與英國制度之

異同，透過英國的經驗改善我國目前所陎臨的問題。當然，因國情不同，制度設

計上難免迥異，他國的萬靈丹藥，在我國並非解決之道，期待透過英國救護體系

的引介與比較，尋求可借鏡之處，並擴大我國緊急救護醫療系統的視野。 

（二）比較研究法 

所謂比較，就是將客觀事物中發現和分析出來的個別部分或某些特性，加以

研究對比，以確定其相同和差異的思維方式。比較在認識和反應客觀事物的過程

中，極其重要，有比較才能進行鑒別。要對兩個事物進行比較，首先應分解出它

們各種屬性，然後對兩個事物的屬性分別加以比較，比如形狀、特性、色彩、結

構、用途等。經過比較，就會找出它們之間的相同點、差異點。進行比較，要根

據一定的標準對彼此有某種聯繫的事物進行分析，在事物的統一關係下進行比

較，就事物的實質進行比較。通過比較，才能認識客觀事物的特性和本質。 

由於國情不同，英國的緊急救護對照於我國現行緊急救護系統，是完全不相

同的救護體系類型比較，英國緊急救護系統是站在「護理」的角度做出發點，台

灣的緊急救護員像是在培養快速處置、快速送醫的人員，所以台灣與英國的緊急

醫療是完全不同的訓練模式及醫療体系。由此可見，兩國救護制度的架構並不一

致。在做論文比較法研究時，以台灣與英國兩國緊急救護體系作為比較基礎，分

析英國現行緊急救護制度、救護員培養、緊急救護勤務內容及改善濫用救護資源

等相關議題來加以比較，以改善我國緊急救護体體系制度為目的，成本論文之結

論，作為推動我國緊急救護之參考。 



 
 
 
 
 
 
 
 
 
 
 
 

 

 8

因此，本研究方法必須涵蓋二種或二種以上不同主體的現象進行研究，企圖

從中尋找主體間之異同。換言之，比較研究係針對某一特定議題，對於一個或兩

個以上的主體或現象，以共同的分析單位為基礎，詳述各主體的現象，再經由資

料的比較分析，確定比較主體之間的差異性和相似性，進而深入相同與相異現象

的潛在意義，以及其與主在實際操作上，比較研究必須有明確的研究主題或對

象。此外，在進行蒐集資料前，清楚的界定研究範圍與假設，比較研究法為本論

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在第二章與第三章中，筆者就英國與臺灣的救護體系及改善

濫用救護資源作一完整介紹，據以做為比較之基礎，第四章再採用比較研究法，

對於兩地消防體制進行分析比較。 

（三）研究限制 

本論文主要的研究限制在於，筆者無法親臨考察英國當地緊急醫療救護體系

制度，因此在第一手官方文獻與政府資料部分亦相當有限。為彌補此一限制，乃

參考本研究所蒐集之參考文獻，以國內可取得之中、英文文獻為限，如歐洲急診

醫學學會的官方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內政部消防署

網站8、臺灣醫界醫學期刊、黃曉令與陳冰虹合著的《談英國公醫制度中緊急醫

療之改革》，9鄧躍林所著《英國的院前急救模式與現狀》，10或曾經赴英進行工作

參訪之救護員的回國報告書，以進行資源共享及文獻回顧為首要探討，藉此補充

本論文在英國緊急救護系統之官方文獻與政府資料的不足，探討目前消防單位緊

急救護資源的關鍵問題後，提出最佳的資源使用建議。本研究以英國及台灣緊急

救護為研究對象，從緊急救護的角度、筆者工作的觀察、以及書面資料的比對，

以增加研究結果的精確度。緊急救護資源之涵蓋相當廣泛，可細分為政府、民營、

到院前以及到院後，本文所探討僅針對救護車之到院前救護勤務、救護員培訓、

                                                 

8 參照內政部消防署網站（http://www.nfa.gov.tw/），瀏覽日期：2016 年 4 月 4 日。 
9 黃曉令、陳冰虹，《談英國公醫制度中緊急醫療之改革》 台灣醫界, 第 49 卷第 5 期, 33-36 頁, 
10 鄧躍林，〈英國急診醫學模式與啟示〉，《急診醫學》，2007，第二屆中國急救急診醫師行業學

術年會暨國家級突發公共事件醫學救援大會(專家報告集)。 



 
 
 
 
 
 
 
 
 
 
 
 

 

 9

救護資源之使用與濫用等作比較分析。 

 

第四節 名詞釋義與文獻回顧 

一、名詞釋義 

1. 救護車（Ambulance） 

救護車專指接載病患由傷病現場送往醫院，或用作接載病情嚴重者作轉院服

務的陸上緊急交通工具。救護車輛可以是各種救護交通工具，包括了救護車、醫

護船、救護飛機、救護直昇機、救生艇、醫院的救護列車等的「救護車」。通常

救護車車廂外部通常塗上白色，再有紅十字標示圖樣。 

救護車可以分為緊急（基本與進階生命拯救）、非緊急和快速反應單位三大

類。救護車服務可能由政府提供，亦有可能由慈善機構、志願人士、甚至私營公

司捐贈方式提供。有些國家的救護車服務完全免費，但亦有國家的救護車服務是

有收費的。台灣的救護車主要管理單位為衛生福利部，並可分為兩大類：內政部

消防署所轄各消防局之 119 救護車、以及各醫療機構或私人救護車公司之民間救

護車。消防署之 119 救護車暱稱「91 車」，因各消防單位普通型救護車皆以 91

作為起始編號，為 119 勤務中心指派之第一線緊急運送傷病患至責任區內醫院就

醫任務為主。民間救護車主要作為病患轉診、特約病患急診、瀕死病患留一口氣

返家之勤務為主。目前消防署之 119 救護車主要來源多為民間捐贈，另軍用救護

車因屬於軍用車輛，並不歸衛生福利部管理。 

救護車主要用途包括：救護運送傷病患；運送執行緊急傷病患救護工作之救

護人員；緊急運送醫療救護器材、藥品、血液或供移植之器官；支援防疫措施；

以及支援其他經衛生或消防主管機關指派之救護有關工作。一般來說，消防機關

救護車服務的對象以運送「緊急傷病患」為主，救護車的常規配備包括擔架床、

輪椅、呼吸輔助器、氧氣筒、血壓計、藥物或者點滴包、警示燈、蜂鳴器、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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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對講機、衛星定位儀等。目前世界各國各地政府賦予救護車某程度的特權（如

交通優先權），以方便其執行職務。各地的緊急醫療服務系統也大致可以分為兩

種：第一種是「將病患送到醫師處」，第二種是「將醫師送到病患處」。端視各地

緊急醫療服務系統的需求，救護車上可能會有各級緊急醫療救護技術員或者醫護

人員。 

2. 救護技術員（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EMT） 

緊急醫療技術員或稱救護技術員，通稱為「救護員」。通常是指提供緊急醫

療服務的專業人員，救護技術員係緊急醫療救護系統基本要素之一，指具有急診

醫學方面特殊的知識和技巧，配以救護車或其他含救護裝備的運輸工具，到救護

事故現場作急救服務的人員。其主要的功能在於運送病人前，能提供快速而有效

的醫療照護，救出病人的同時給予救治，並安全快速的運送病人到醫院，以及完

整的填寫救護紀錄和妥善保存等。 

緊急救護技術員是專業急救能力的代名詞，所有救護車的救護人員均必須接

受一套完整的救護技能訓練。在緊急醫療技術的法定訓練時數中，已經包含了內

科及外科常見的急症及初階的生理概念，另外最重要的是它極為強調技術操作部

分，例如脊椎頸椎傷害的處理（需使用長背板與頸圈）、呼吸急症的處理（氧氣

及抽吸機運用）、腦部傷害的警覺、及大規模的初步檢傷分類等等。根據世界急

救協會對緊急救護之界定，因人的腦細胞於 4 分鐘開始死亡，於 10 分鐘內會導

致腦死，救護技術員應對傷病患者在心跳及呼吸停止前之狀態施予緊急救護。11

依據此一觀念，全世界目前對病危患者在 4 分鐘以內有基本救命術（Basic Life 

Support）之救治，8 分鐘以內有高級救命術（Advanced Life Support）之救治。 

根據我國「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24 條及「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之規定，

救護技術員可分爲級救護員（EMT-P）三個等級。12救護技術員由中央衛生主管

                                                 

11  葉炳強，〈腦死觀念的演變〉台大醫院，2010 年 10 月 5 日衛教資料。 
12  參照中華民國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第 3 條規定之。 



 
 
 
 
 
 
 
 
 
 
 
 

 

 11

機關訂定受訓資格、訓練、繼續教育及得執行救護範圍等條件規定，完成規定時

數與科目的訓練後方能取得救護技術員之資格，且需定期接受繼續教育方能延展

其資格。 

在臺灣，提供緊急醫療服務之技術員主要爲消防員、替代役男及鳳凰志工

隊。緊急救護員主要從事的工作內容如下：（1）對常見急症進行現場初步處理；

（2）對傷員進行通氣，止血，包紮，骨折固定等初步救治；（3）搬運，護送傷

病員；（4）現場心肺復甦；（5）在現場指導群眾自救，互救；（6）開展對群眾宣

導救護知識及教導。 

3. 緊急救護系統（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MS） 

緊急醫療服務是一種專業醫療服務，為盡快將於某處環境或者地方受到傷

害、甚至具有瀕臨死亡威脅的人士提供緊急醫療服務，並且盡快將傷者運送至醫

院急診室接受更專業的醫療。緊急醫療服務通常由接受過相關專業訓練的政府部

門進行，最常見的包括救護、消防及飛行拯救隊伍等。緊急醫療服務的提供，通

常是透過緊急救助電話召喚的，緊急醫療服務內容不僅只是簡單的院前護理（通

常是指簡單急救），而是包括了在運輸傷者途中，為其提供一切所需要的醫療服

務。通常各地所提供緊急醫療服務單位均有不同的稱謂，當中包括緊急救護、急

難救援等單位名稱。 

緊急醫療救護體系是指在醫師、護理人員和救護技術員等專業人員的協助

下，將發生事故傷害、心臟疾病和腦血管疾病等緊急傷病的患者，於適當的時間

內送到合適的醫療單位接受治療，進而達到挽救生命、確保健康的目的。13緊急

醫療救護的工作服務開始於英國，而目前推展較成功的國家則是歐美等地區，美

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普遍設立救護車系統，以便能快速地運送緊急傷病者到

                                                 

13 緊急醫療救護體系涵蓋到院前救護與到院後醫療之緊急醫療照護，並配合各種災害緊急應變

措施，提供平日及緊急災害時之緊急傷病第一時間之急救，並在適當時間內將病患送至適當之醫

院，以降低死亡率與失能率，維護民眾之生命安全與健康。 



 
 
 
 
 
 
 
 
 
 
 
 

 

 12

醫療機構。1950 年代，救護車上增加了懂得簡易救護技術的急救員，使得救護

車的功能提高至急救的層次。 

1968 年我國緊急醫療救護工作處於起步階段，整個籌建的過程是由駐臺美

軍捐贈臺北市政府警察局消防隊一部救護車開始，並將此工作與相關概念引進了

國內。歷經了近三十年的努力，終於在 1995 年 8 月公布實施「緊急醫療救護法」。

根據此法，緊急醫療救護工作包括四類事務：(1)緊急傷患或大量傷病患的現場

醫療處理；(2)送醫途中的緊急救護；(3)離島、偏遠地區重大傷病患的轉診；(4)

醫療機構的緊急醫療。14由這些任務，我們可了解現代化的緊急醫療救護涵蓋了

傷病發生地點直到醫療單位的整體醫療救援工作。良好的緊急醫療救護可以提升

到醫療單位前的救護服務品質，提高傷病者的救活率，並減少因事故傷害所導致

的殘障，為有效提升緊急傷病患到醫療機構前的服務，必須培育專業的救護人員。 

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23 條將救護技術員分為初級、中級及高級等三種，並委

由區域醫院、醫學中心、醫護學校、警察專科學校、中央警官學校和紅十字會協

助辦理訓練工作，課程內容包括緊急醫療救護概論、基本解剖和生理、急救技術、

內科疾病、婦產科、小兒科和老年科常見急症之處理等。初級和中級救護技術員

的課程時數分別為 60 小時和 264 小時。未來我國緊急醫療救護的發展將著重於

擴充與調整緊急醫療救護組織體制、提昇緊急救護通訊及資訊系統，以及改善民

眾正確使用救護資源減少濫用情形。 

我國現行的緊急救護執行單位為各地消防機關「119 救護專線」，而救護工

作由受過救護技術員訓練且取得救護資格之消防與志工人員擔任之。依照「緊急

救護辦法」第三條規定，緊急傷病患是指緊急傷患或大量傷病患的現場醫療處

理。因此，一般的感冒、發燒及轉診等非急迫性的病患，並不逹到呼叫 119 請

求緊急救護服務的範圍。 

                                                 

14 參照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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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MT 急救處置項目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律定傷患救援到醫院前救護技術員可執行之急救處置項

目，分為(1)呼吸道處置：口咽呼吸道、鼻咽呼吸道、抽吸、鼻管、面罩、非再

呼吸型面罩、哈姆立克等；(2)創傷處置：包紮止血、頸圈、清洗傷口、夾板固

定、長背板固定等；(3)心肺腹甦術：CPR、使用 AED；(4)藥物處置：靜脈輸液、

口服葡萄糖、建議給藥；(5)其他處置：保暖、心理支持、生命徵象監測、協助

生產等項目，並依其緊急救護傷病患之實際狀況施予各項必要之急救處置。 

台灣緊急救護技術員類別與執行範圍如下： 

(1) 初級救護技術員 EMT-1─檢傷分類及傷病檢視、病患生命徵象評估、血氧濃

度監測、基本心肺復甦術及清除呼吸道異物、使用口咽、鼻咽人工呼吸道、

給予氧氣、止血、包紮、病患姿勢選定及體溫維持、骨折固定、現場傷患救

出及搬運、送醫照護、急產接生、心理支持、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2) 中級救護技術員 EMT-2─包括初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血糖監測、灌

洗眼睛、給予口服葡萄糖、周邊血管路徑之設置及維持、給予葡萄糖（水）、

乳酸林格氏液或生理食鹽水、使用喉罩呼吸道、協助使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

或硝化甘油舌下含片。 

(3) 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P─包括中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執行預立醫療

流程執行注射或給藥、施行氣管插管、電擊術及使用體外心律器後，應將救

護紀錄表送交醫療指導醫師核簽章。 

二、文獻回顧 

在初步蒐集文獻並進行整理之後，筆者發覺英國緊急救護系統作為研究對象

的學術性文獻不多。本研究以台灣緊急醫療救護體系有關救護政策相關歷史演

進，分別從衛生署及消防署收集相關文獻、期刊、官方統計資料與法令，整合並

找出研究所列問題之相關資料，主要以我國緊急救護制度形成之過程、政經背景

及法規制定之歷史沿革資料等作一系統性整理，有關國內對於緊急醫療救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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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演進、運作等之發展介紹，以及到院前消防緊急救護制度，其相關政經背

景、政策演進等歷史結構分析。 

在英國方面，張愛華、陶紅與桂莉〈國內外急救醫療服務體系發展的回顧與

展望〉一文，15綜述了美、德、法、英等國的急救醫療服務體系發展特點，急救

醫療體系起源與發展、急救模式、急救人員培訓、急救車輛、急救報案中心特點；

該文同時也說明英國急救醫學體系是由院前急救、醫院急診中心和 ICU 等組成，

以及英國的院前緊急救助呼救系統之運作，更強調緊急救助人員與緊急救助服務

中心的醫務人員之培訓及考試，合格後才能參加院前緊急救助服務中心聘顧，顯

見人員培訓和篩選的嚴格。 

中國大陸學者陸峰等人合著的〈國外院前急救分類救護系統現狀及其在我國

的應用展望〉16，綜述了美國、法國、英國和義大利的院前急救分類救護系統現

狀，分析他們各自的特點和應用背景，並介紹院前急救調度系統現狀，分析了國

外先進的急救體系及救護分類方法、院前急救的分級調度，而英國模式救護技術

員是經過相關學院的培訓成為救護技術員，了解英國的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最

後對院前急救分類救護系統在我國的應用問題做相關探討。 

在我國部份，陳泰華認為將緊急救護納入消防體系而不納入醫療體系，主要

在於完善的緊急救護工作需要全天候有人值勤、救護據點分布廣、通訊網路密集

建置，與紀律性管理等特性，而消防局正好備有全天候有人員可以值班、備勤且

據點分布廣、並有與紀律性、管理性，故將緊急救護工作納入消防體系。17黃彥

璋等學者則一致認為，唯有將救護工作交由專責救護人員執行，才能有效提升緊

急救護能力，故專責救護隊的成立，能改善「到院前心跳停止」（Out of 

hospitalcardiac arrest, OHCA）患者的情形，建議緊急醫療系統應朝向設置專責專

                                                 

15 張愛華、陶紅、桂莉，〈國內外急救醫療服務體系發展的回顧與展望〉，《護理管理雜誌》上海，

2004 第 4 卷第 4 期，頁 23-25。 
16 陸峰、李明華、吳德根、張悅，〈國外院前急救分類救護系統現狀及其在我國的應用展望〉，《中

國衛生資源》上海，2013，第 7 期，頁 74-76。 
17 陳泰華，《緊急醫療救護的法律專論》。台中:中國醫藥學院醫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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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救護隊的方向努力，以期能改善傷病患者到院前心跳停止的存活率。18邱益瑞

回顧美、英等先進國家之相關緊急救護文獻，找出各種影響緊急救護反應時間因

素的權重及相對影響，以提升救護執行成效。19 

李宗儒在《台灣與香港緊急救護制度之研究》20中指出，台灣緊急救護由消

防人員兼任，而香港由專職救護員執行，台灣救護人力配置少，輪派方式影響救

護出勤品質，而且服勤時數是香港兩倍，還必需兼任其他業務。建議積極推動專

責救護隊設置以提昇專業品質，再則緊急救護應該要專責化、專業化。石兆珀則

在其碩士論文《提昇消防機關到院前緊急救護品質之研究─以金門縣為例》，21

探討金門民眾不當使用到院前緊急救護資源之原因，文中指出金門消防局人力不

足、勤務負擔過重且過長，對於民眾不當使用救護資源浪費，主張應走向使用者

付費制度，同時建議消防編制人力要充足、充實救護預算、加強救護技術等。 

柯弘琪認為應訂定救護車收費標準，讓使用者付費，以減少救護車的不當使

用、保障民眾權益，把救護資源留給真正需要急救的人。22蘇兆民的論文《我國

緊急醫療救護資源利用之管制》，指出我國醫療有救護資源濫用、救護範圍不明

確、救護缺失之裁判不完善等等缺失；渠建議制定救護出勤標準、確認非危急精

神疾病排除以 119 救護車送醫、以及救護車就近送急救醫院等方式，來防止救護

資源的濫用。23 

葉詔碩也對緊急醫療救護資源濫用之問題進行研究，他指出我國救護體系愈

加健全而案件逐年成長，而救護人力普遍不足，限於財政而救護人員編制未滿，

                                                 

18 黃彥璋等，〈專責救護隊是否能改善到院前心跳停止病患的預後〉，《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

學會雜誌》，2007，第18卷第1期，頁1-11。 
19 邱益瑞，〈緊急救護出勤反應時間之調查研究─台中市實證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災害防救學

報》，2003，第 4 期，頁 107-138。 
20 李宗儒，《台灣與香港緊急救護制度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國際暨大陸事務學系碩士論文，

2010）。 
21 石兆珀，《提昇消防機關到院前緊急救護品質之研究─以金門縣為例》（高雄：國立高雄大學

高階經營管理碩士論文，2012）。 
22 柯弘琪，《消防部門緊急救護資源不當使用之研究─以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護車為例》（台中：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論文，2012）。 
23 蘇兆民，《我國緊急醫療救護資源利用之管制》（嘉義：國立中正大學法律學系研究所碩士論

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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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眾對於緊急醫療資源的使用時機是否正確，又如何避免民眾浪費緊急救護

資源，及如何因應並改善目前濫用的情況，建議政府有關單位應充足相關救護預

算、補足救護人力及救護器材，並加強宣導民眾正確使用救護資源以珍惜寶貴的

醫療資源。24 

本研究擬先就緊急醫療救護資源的類別及我國緊急醫療救護體系的運作現

況做深入的研究及分析，並回溯緊急醫療救護資源系統的發展及演進歷史，再從

中探討造成目前我國緊急醫療救護資源濫用的原因及所呈現的問題狀況，最後從

中歸納出造成濫用之可能原因，以及目前相關政策和其他可因應之配套措施，並

進一步討論這些改善措施能否有效解決我國救護車濫用之問題。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本文先對現行消防緊急救護制度、運作問題（減少救護車濫用）與英國作比

較，再就整體制度形成分析，比較本國與英國緊急救護系統是如何運作？英國的

緊急救護系統又是如何不同？兩者之間存在著什麼樣的利與弊？進而分析評估

其間的優缺點，希望透過對英國緊急救護的認識與比較，兩國救護制度的架構與

發展，反思我國目前緊急救護制度的不完善及救護車濫用的情況，以英國的經驗

作為我國借鏡，能夠對於我國未來救護相關事務的推動有所助益在未來修法時，

提供不同的思考途徑，研究架構如圖一。 

                                                 

24 葉詔碩，《緊急醫療救護資源濫用問題之研究─以新北市消防局救護車運用狀況為例》。（宜蘭：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論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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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台灣 

1.英國緊急救護組織架構介紹 
2.英國緊急救護勤務制度及內容

3.英國消防救護員的之培訓教育

1.我國緊急救護組織架構介紹 
2.我國緊急救護勤務制度及內容 
3.我國消防救護員的之培訓教育 

比較 

異同處 優缺點 

建議 

圖 1：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分為五章，第一章將說明建立完善的緊急醫療救護制度，可使傷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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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情所導致的痛苦、殘廢、喪失工作能力、死亡減低到最低程度，也可減少上

述原因所造成的家庭問題。台灣與英國的緊急救護體系不同，本文將比較台灣與

英國消防緊急救護人員對於到院前緊急救護之工作，進一步研究英國的緊急救護

醫療體系，特別是緊急救護組織勤務編制、緊急救護勤務內容（減少救護車濫用）

以及救護員的教育培訓等三大方面，與我國作一比較。本文欲探究英國緊急救護

醫療體系在相關制度層面的規劃有何值得我國借鏡之處，作為研究動機與目的，

並參酌相關文獻，以提出分析觀點及研究架構等，以提供政府有關機關具體的政

策及建議，此乃本論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第二章概述英國緊急醫療救護制度，介紹英國公醫制，簡單地說是由政府負

擔花費，讓全民都可享有醫療服務的制度，它從 1948 年正式上路後，已然成為

英國人最重要的一部分，英國在救護的部份是屬衛生單位，救護技術員是有學院

學分證照制，合格後由國家衛生單位任用聘請來救助病患的生命。本章分別就英

國救護體系、組織編制架構、英國緊急救護勤務內容及改善救護車濫用情況以及

英國救護技術員的教育培訓等三大方面相關分析。 

第三章探討我國緊急醫療救護法自從 1995 年公布迄今，至今也已二十多

年，瞭解緊急醫療救護之環境的改變，從原本救護人員擔任從災難事故現場送到

醫院，單純的「運送」，然後轉交於醫院的急診室實施急救處置的情況，演變成

了救護員需要接受，由醫院的醫師專門指導、教育、訓練下，透過緊急救護技術

員於災難事故現場，對傷病患實行適當的醫療救護行處置。並將說明緊急醫療救

護法實施後之緊急救護政策，救護制度運作、人員訓練及改善我國救護車濫用情

況等政策及執行情形，並就救護體系之政策分析，進而提出消防緊急救護體系制

度之評析。 

第四章比較本國與英國緊急救護系統之運作，並瞭解英國如何培訓緊急救護

人員。希望透過對英國緊急救護的認識與比較，反思我國目前緊急救護制度的不

完善及救護車濫用情況，鑒於我國救護量年年增加，救護人力卻得不到適當的補

充，緊急救護勤務無法成立專則專業救護技術隊，目前整個消防救護未分工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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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尚不完善，以英國的經驗作為我國借鏡，在未來修法時，可提供不同的思考

途徑。第五章總結前文分析，並對我國緊急救護體制進行體檢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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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國的救護制度 

英國急診救護制度是由院前急救及醫院急診中心組成，這個體系經過近 60 

年的運行和不斷完善，現在已是一個讓所有病人稱讚、醫務人員認為可行、以及

政府基本滿意的急救體系。其宗旨是快速、高效，可以說英國急診醫學的理念和

水準是領先歐洲各國的，甚至在世界急救體系都是領先的，特別是發生在 2005

年 7 月 7 日倫敦地鐵巴士連環爆炸案，這起造成歐陸恐慌全球矚目的事件，奪走

52 條人命，傷及 700 人，其急救體系發揮了重要作用，足以說明英國急救體系

有較全面而系統的運行機制，且具備先進的醫療理念和人文性25。 

英國緊急救護體系下，英格蘭、蘇格蘭、北愛爾蘭和威爾斯的公醫制（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26是分開管理的，但體系還是類似的，所以總體來說屬於統

一的框架救護體系。英國在二戰結束後，開始重建綜合性社會保障制度，為全體

居民提供社會福利、教育和衛生服務，NHS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目前，

NHS 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由公共資金支援的衛生服務體系，並以其高效、

公平和全面而著稱。 

英國係最早實施公醫制度之民主國家，國家對於國民遭遇所得能力中斷或喪

失，以及因生育、結婚、或死亡等導致特別支出時，應提供最低生存保障，以免

墮入貧窮與匱乏之深淵，建立全國一致的社會保險制度，以替代當時分歧的保險

制度，提供最低之生活水準，避免窮人落入貧病交迫，永無翻身之絕境。在 1948

年開辦初期，提供了「基層醫療」（Primary Care）、「住院醫療」（Hospital Services）

與「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s）三種基本醫療服務（tripartite system）。在

基層醫療方面，醫療專業人員包括了醫師、牙醫師、驗光師、藥師等提供基層醫

                                                 

25 鄧躍林，〈英國急診醫學模式與啟示〉，《急診醫學》，2007，第二屆中國急救急診醫師行業學

術年會暨國家級突發公共事件醫學救援大會(專家報告集)。
http://www.wendangwang.com/doc/c38de3d258faf4934acc3f3f 
26 英國的 National Healthcare Service 即英國國民醫療保健服務，英國居民及符合條件的外國人都

可以享受免費或部分免費的醫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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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之看診服務，而「執行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s）負責行政監督、合約簽

署與執行、處理病患之申訴等業務。英國的住院醫療共有 14 個「區域醫院理事

會」（Regional Hospital Boards）處理住院醫療之事務，轄區下有 400 個「醫院管

理委員會」（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s）處理各轄區之住院醫療業務，教

學醫院之住院醫療則另由「首長理事會」（Boards of Governors）負責。至於社區

服務，則包括親子福利（Maternity and Child Welfare clinics）、訪客衛生（health 

visitors）、接生婦（midwives）、衛生教育（health education）、疫苗接種（vaccination 

& immunisation）、救護服務（ambulance services）、環境衛生服務（environmental 

healthservices）等。27 

    在英國遇有重大傷害或立即威脅生命的狀況時，可以速撥 999 電話呼叫救護

車，並報上姓名、電話及住址或位置標示地點，緊急救助服務中心就會立即依病

人的狀況，派遺救護車、救護機車或空中救護直昇機前往事故現場實施急救處

置，或者當事人可自行前往醫院的急診處服務處掛號就醫，醫院急診室會依病情

嚴重性分類順序先後處理。按照 NHS 的規定，醫院的急診處不得拒收病人，而

且完全免費，連藥費都不必付。政府所設立的救護制度是由國家所資助，包括兩

個層級的醫療體系，即以社區為主的第一線醫療救護（Community-based primary 

health care），通常為於社區駐診提供醫療保健的一般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 GP）28及護士，第二層則為 NHS 的醫院救護服務（Hospital-based 

specialist services），由各科的專科醫師負責，並接手由 GP 所轉介的病人，或處

理一些重大的意外事故或急診患者。 

目前由 NHS 負擔的費用大約包括：家庭醫師的診療費、住院醫療費（但部

份住院費用與項目仍需自費）、產前檢查與生產醫護費用等。由於英國施行醫藥

分業，在就診後，可持醫師所開處方簽至藥局買藥，除了 16 歲以下兒童、19 歲

                                                 

27 葛謹，《英國醫療糾紛行政管制與處理模式》，臺北榮民總醫院出國報告書，2011，頁 4-5。 
28 GP 則是社區醫生一般隸屬于某一個工作組，可能是護士組，也可能是健康助理。他會和其他

健康護理專家比如健康顧問、社會服務工作人員協作，負責解決社區人員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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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時學生、老人、殘障人士或孕（產）婦已獲醫藥免費證明外，須自行負擔

藥價。至於私人的醫療服務方面，由於看診方式通常以預約方式進行（假如非急

需就診），可能被排在 NHS 醫院的冗長的等待就診名單內，因此為獲得較快、較

佳的醫療服務，有人會考慮自費接受私人提供的醫療，有些民眾也以購買私人的

醫療保險來負擔此部份的高額開支。 

 

第一節 英國緊急救護之架構 

英國救護服務的架構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期，由國家資助的救護服務，倫

敦是最早於 1897 年成立救護服務隊，一直到 1948 年建立國民保健服務成為一個

公共責任系統，為國家所需要的救護體系。一直到現在，救護服務體系已經歷了

無數次重組，並重新定義。英國全國統一實行“999”急救電話號碼，為了保證急

救指揮合理統一，大多數是每城市只設立一個急救中心調度站，負責與急救站聯

繫，要求城市內救護中心接到急救呼叫話後 3 分鐘內出動救護車，8 分鐘內到達

出事地點。29 

NHS 的行政管理部門是屬於衛生部，而衛生大臣是衛生部的負責人，可以

直接向首相報告。在衛生部下設 10 家衛生管理局，對全國 NHS 的服務活動進行

監管。同時，每個戰略衛生局30負責監管其所有在區域內的 NHS 醫療信託服務，

例如蘇格蘭、威爾斯和北愛爾蘭等地方管理部門，分別負責管理當地的 NHS 服

務。31院前急救體系主要由地面緊急醫療救助中心和空中緊急醫療救助中心兩部

分組成，它與醫院急診科（中心）和 ICU 構成了一個完善的立體緊急救助服務

                                                 

29〈國際院前急救服務介紹（附幾個發達國家的急診醫療體系介紹）〉，《醫學教育網》（北京），

瀏覽日期：2016 年 4 月 21 日，http://www.med66.com/html/ziliao/yixue/5/d3edd466842655ec6dc7a
c0590baf52d.htm。 
30英國戰略衛生局（SHAs）係指英國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戰略性指導政策的制定部門，主要負

責監督轄區內醫療保健服務的執行情況。 
31Nigel Crisp〈英國國民衛生服務發展與改革〉，《衛生政策研究進展》，2011 年，第 4 卷第 2 期，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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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政府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緊急醫療救護服務，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而且

英國院前急救網絡體系也是先進而完善的。 

英國的院前緊急救助服務體系的呼救電話是 999，以倫敦緊急救助服務中心

為例，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免費緊急救助服務機構，由國家衛生服務體系(NHS)管

理，屬於公立醫療服務機構。倫敦緊急救助服務中心服務範圍為 620 平方英里，

每年轉運病人 150 萬人次。擁有員工大約 3800 人左右，其中 70%在救護車服務

中心工作，就倫敦急救轉運服務中心共設立 70 個急救轉運站，分佈在倫敦市四

面八方。由於其網點多，佈局科學合理，因此它能夠在接電話後 8 分鐘內到達指

定地點，為急危重病人提供快速高效的急救服務32。由於院前緊急救助服務中心

與醫院一樣，均屬於 NHS 管理，所以它與醫院的急救中心能成為最緊密的合作

夥伴。急救轉運中心工作人員可以免費在醫院急診科接受各種各樣的繼續教育培

訓，醫院也同時與急救轉運中心共同建立心血管與創傷病人的綠色通道，相互合

作，為搶救急危險重度病人有良好的急救基礎。 

英國院前緊急救助服務中心的功能有兩種，一是接受各種求救電話，派救護

車到現場，將病人送到急診室，為傷病員提供優質高效急救服務；二是管理與協

調急診病人或特殊病人的急診病床，這是 NHS 授予的權力，在病人需要急診病

床而求救時，急救服務中心的連線電腦系統可以查閱所轄地各醫院的急診病床與

ICU33病床使用情況，因而能夠合理安排病人的轉運醫院。對於某些特殊創傷或

心肌梗死病人，可以不遵守就近救治的原則，在確保病人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運

送到有技術和設備條件優越的醫院搶救。 

倫敦院前急救服務中心平均每天接到 3000 個救助電話，透過電話詢問求助

者相應的問題就能做出評估，工作人員接到求助電話後，除詢問地址、位置等問

題外，還會問及以下問題：有多少人需要求助；被求助人員的年齡和性別；病人

                                                 

32 鄧躍林，同前引文。 
33 ICU 又稱重症監護病房，是指先進的醫療設施和專業的醫護人員，應用監測技術，對重症大

手術後的病人集中進行監測、治療和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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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情況；有無呼吸、胸痛、各種出血等。倫敦急救服務中心的工作程序如下：

接聽電話，詢問問題，危重程度分層，按照分層原則派出相應的急救車輛或直升

飛機，將傷病患的危重程度區分層級，分為紅、黃、綠三個等級，將上述資料輸

入電腦，電腦通過已建立的程序，自動將資料進行處理。紅色等級代表最危重病

人，特別是某些創傷病人或兒童，需立即通知直升飛機趕赴現場救治。黃色代表

危重病人，其處理是先派出小型救護車或快速摩托車趕到現場救治，隨後專業救

護車趕到再運送病人送醫。綠色代表一般急診病人，直接派出一般救護車前往現

場查看救助協助就醫，到逹醫院急診後再由醫院的「高級醫學與分類系統」的電

腦程式分析分類，決定病患醫療看診的順序。英國政府也確定了國家衛生服務制

急救服務的標準：A級呼叫應該在8分鐘之內到達現場，而這需逹到75%的目標；

而 B 級和 C 級呼叫，應保證 95%在 14 分鐘（城市地區）和 19 分鐘（農村地區）

內到達現場目標。34 

英國醫院分為公立和私立醫院，公立醫院多由國民健康服務機構來管理和運

作，醫院有一個專門承辦人來具體負責。私立醫院主要有私人財團投資，有醫院

董事會來管理醫院。所有病人到公立醫院看病、住院和用餐都是免費的，一切費

用由國家負擔。但到私立醫院，病人看病要自己付出昂貴的醫療服務費。  

英國醫院急診室的設置與台灣不同，並不是所有綜合性醫院都必須設有急診

科。英國醫院急診科的設置由 NHS 批准，按區域規劃對全國的急診科進行合理

佈局，指定有一定水準的綜合性醫院設立急診科，做到方便病人、交通便利、急

診醫療質量均可靠安全。英國的急診室設置可說是有科學規範的，例如所在的醫

院是倫敦東南部的中心急診科室，它承擔東南部區域的所有急診病人，需 24 小

時開放，周圍 5～10 英里內僅此一家，所以急診量多達 400 人次，週末及假日則

有更多患者，其急診量的遞增達 45%。英國和其他國家不同的是，對急診醫療資

                                                 

34 段巧建，〈院前急救的現狀與發展設想〉，《百度文庫》，2012，
http://wenku.baidu.com/view/3ee3b3c8050876323112125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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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佈局和設置，真正做到用科學規劃，充分利用有限的救護醫療資源。 

「緊急救護系統」啟迪於傳統戰爭中，當時戰爭大多是近距離肉搏戰，士兵

數量多寡直接影響了戰局，為能提高士兵存活率，在普法戰爭的梅斯之役中，35

（法國國王法蘭西）查理五世使用馬匹將傷兵運回後方治療，此一即時後送型態，

為最早「緊急醫療」的概念。爾後利用深厚的實務經驗與科學思考改造馬車，並

將醫療馬車駐紮在部隊後方，用來運送醫師和器具，使醫療資源可直接送到傷病

患身邊，爭取時效在現場進行必要的處理。這種「現場醫療」的概念，也是現代

緊急醫療系統的核心；而他所提出處理傷病患優先順序應由傷勢嚴重程度，而非

由官階高低來決定，也是現在「檢傷分類」的啟蒙。36 

英國的緊急救護車組織通常包括緊急護理助理和一名護理人員，救護員在出

勤時會攜帶多種急救設備，包括點滴、藥品、氧氣和心臟除顫器等。而在救護中

心的所有的人員都需要訓練到一個很高的水準，其培訓內容包括綜合急救、專科

的駕駛技術、患者移動和處理技術、以及基礎生命支持和病人護理技能等。這使

緊急救護員能夠應對緊急救護的任何狀況，從輕傷處置到心臟驟停的患者急救，

或是道路交通事故造成的多人嚴重傷亡的急救處置，都能在現場搶救傷病患者的

生命。救護服務中心會根據不同求救狀況派遺以下單位或救護車到現場實施救護

服務：如一輛救護車、快速救護車輛（汽車、摩托車或自行車）、醫生、空中救

護、病人的運輸服務（PTS）、社區急救員（CFR）和志願者、或以上的組合之

類等等。 

英國醫院的急診科診療流程如下。首先是急診接待登記處，其次是病情評估

及分診，隨後是醫師的診治，最後是病人歸屬是住院、或回家、或轉專科門診。

醫院急診科的設置包括候診室、病情評估室、次要診療處、重大診療區、復甦室、

CDU 和兒童急診區。病人的來源主要分為自行來院和救護車運送兩類，所以每

                                                 

35 梅斯圍城戰發生於 1870 年 8 月 19 日至 10 月 27 日普法戰爭期間，結果普軍取得決定性勝利。 
36 林志豪，《災難最前線：緊急醫療系統的運作》，台北市：貓頭鷹書房出版，2010，24-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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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急診科都有兩個入口，一個是救護車入口，一般來說救護車送來的病人多為危

急或重症病人，救護車可以直接進入復甦室或重症區，而自行前往的病人多為輕

微外傷或其他急診，其通道直接進入候診區。在急診候診區，其流程為首先到接

待處，由專門人員登記病人一般資料，包括姓名、性別、住址、電話、私人醫生、

主要症狀、發生地、如何來院等資料，系統全面地錄入電腦急診數據庫。病情評

估是提高急診搶救成功率和分流病人的重要環節，也是急診工作的重點，因此來

就診的所有病人都必須接受由英國臨床指南研究委員會制定的《急診病人病情評

估標準》的評價，由一個專業護士來負責對病人病情進行評估，然後根據評估結

果電腦自動將病人進行分流，整個評估過程大約 3 至 5 分鐘，所有資料全部錄入

電腦，長期保存，這個評估主要是病史採集，包括主訴、現病史、既往史、藥物

史等。37 

對於急診病人會特別注重對藥物史及過敏史的詢問，特別是英國正走入老齡

社會，老年人佔急診病例的 50%左右，70 到 80 歲的病人最常見，每個病人都有

一個隨身攜帶的專門藥物包，上面印有病人正在服用的藥物、劑量及服藥後的不

良反應。完成病史採集後，對病人進行體格檢查，包括體溫、血壓、脈搏、氧飽

和度及相關的其它檢查，如胸痛病人進行 ECG 檢查，將這些資料輸入電腦病人

評估體系後，電腦會給病人一個病情評估的結果。38護士根據結果將危重病人進

行分層和分流，危重者進到復甦室（類似我們的搶救室），輕微病人到次要診療

處，較重的病人到重大診療區，在不同的診療區，有急診醫生為病人進行診斷和

治療，急診醫生先根據急診病歷上護士記載的病史及評估結果，重新詢問病史和

進行全身體格檢查，根據需要做出相應的實驗室和影像醫學的檢查，分析結果後

作出診斷。需要住院治療的病人則留收住院醫治，其它病人帶藥回家或到社區醫

院診治，急診醫師一般只給病人開三天的藥，而對於暫時難以作出決定者，送入

                                                 

37 鄧躍林，前引文。 
3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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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 CDU（相當於留觀室）留觀。  

  

第二節 英國救護勤務 

英國自 1937 年起，開始實施社區民眾撥打單一電話能夠求救的制度。現在

使用“999”（與歐盟的“112”並用），“999”是英國家喻戶曉的處理緊急呼救的服務

號碼，且在處理公眾緊急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旦面臨緊急情況需與警察、消

防隊或救護車聯繫，公眾可立即撥打這一緊急號碼，撥通後應先告訴接線生所需

要的服務項目，如報告火災講“Fire Brigade, please”，然後報告火災發生地點；報

告暴力、搶劫講“The police, please”，並簡單描述事故發生情形及地點；需要搶

救、孕婦臨產服務等則講“Ambulance, please”，接著描述一下症狀。999 緊急呼

叫應急控制中心（類似我國勤務指揮中心）會依報案內容，直接通報給四個緊急

服務系統派遣適當的人車前往救援：警察服務系統(Police Service System)；救護

車服務系統(Ambulance Service System)；消防大隊服務系統(Fire Brigade Service 

System)；以及海岸警衛隊服務系統(Coast Guard Service System)。39 

2006 年 7 月建於約克郡的國家緊急救護中心，是英國最大的緊急救護中心，

負責約克郡近 1 萬平方公里土地上的應急任務。轄內有 61 個救護站，總部提供

醫療、救護車、大眾諮詢服務，該中心擁有 450 輛急救車，加上 460 輛輔助救護

車，共有 1000 多輛，包括 2 架直升機，可覆蓋到 680 萬英里（約 1088 萬公里）

之遠，540 萬人口。總部有 3900 名工作人員，80%的人可參與救助病人。40平均

一年接到 67.17 萬個 999 求救電話，平均一天 1800 個，也就是每小時 70 通電話，

每分鐘就有一通緊急救援電話，類似於我國的 110 或 119 電話，涵蓋了消防、警

察、災難事故、緊急醫療救護等所有求救項目。 

                                                 

39〈倫敦警署邀媒體參觀 999 報警系統〉，《大紀元》，2010 年 7 月 7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7/7/n2959332。 
40 殷麗芳，〈印象英國_外事筆苑〉，《看天下講壇》，福建，2013，瀏覽日期：2015 年 4 月 21 日

http://www.fjfao.gov.cn/ztzl/ktx/wby/201309/t20130912_655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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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助服務中心理念─「時間就是生命」。求救電話由緊急救助服務中心

接收，接通後電腦顯示 GPS 定位到的求救人的方位，如心臟病、摔跤、呼吸困

難的病人，在 8 分鐘內到達救護，非緊急的不受生命威脅的病人，在 20 分鐘內

到達送到醫院救助，如病人不需救護車仍需幫助的，也告知採取什麼醫療措施。

每年得到救援的病人達 160 萬個。如有災情發生，緊急救助服務中心 24 小時工

作，真正落實時間就是生命的信條。該緊急救護中心還提供市民健康服務，其中

一項新業務是接管國家醫療資訊台 111 電話服務，市民只要撥打 111，就可以被

送到救護站。該救護中心還提供多種服務，如幫醫院運送藥品，支援演出場所和

運動場館所需的救護車服務。41 

英國在緊急救護中心建成「金級」指揮站，是全國醫療系統中的第一個，也

是設備最先進的，下設兩個「銀級」指揮所。救護中心的資金由衛生部發放，預

算是每年 2.5 億英鎊，由國民醫療健康中心下設的委員會通過後撥用。市民可以

免費使用救護車。還有一個指揮站設在約克市，兩個指揮站都配備先進設備，二

者聯網，彼此能看到對方發生的情況，以便隨時應急。42 

金級指揮站內設有市內電話、透過電腦相聯的數位電話、類比電話和衛星電

話，每個工作人員都佩一部數位網路對講機，牆壁上掛著四個大螢幕，一個顯示

天氣情況，綠色區域表明下雨地區，藍色是下雪，棕色說明雨夾雪，整個約克郡

乃至全國的天氣情況一目了然。另一個螢幕分三截，上面是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直播新聞和天氣監控，下面顯示求救來電情況，會有同時很多個電話正在處理

中，螢幕顯示的紅色部分說明可能需要醫療救護，有多名病人正在接受救護，還

有一些電話在等待接通。大廳裡還有電腦監控天氣，新聞室有大螢幕，有災情發

生時可隨時向新聞界發佈第一手資訊。簡報室可以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或討論重

大災害、制訂戰略。牆上的大螢幕顯示的 3D 電子地圖，可反映事發地段的建築

                                                 

41殷麗芳，同前引文。 
4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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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空地，可以馬上安排直升機降落的位置。此應急管理體系，可謂已臻快速、

高效的現代化要求。 

英國消防局的勤務中心人員與一般消防人員（制服消防員）的晉用是不同體

系（階級系統也不同），消防局的勤務中心（Fire Control）只負責火警及救助部

分，救護與警察報案系統由其他救護單位及警察單位負責。雖然同屬一個緊急電

話 999，但會根據民眾的需求與不同的報案性質，分配線路給消防、救護、警察

各個勤務中心，因此救護的勤務中心是專門針對救護服務及災害人命搶救的勤

務。在英國緊急醫療服務主要分為四個區，英格蘭、蘇格蘭、威爾斯和北愛爾蘭，

國家提供免費緊急護理，包括救護車和急診科的治療，並經過 14 個 NHS 組織與

委員會的緊急醫療救護系統服務。43 

緊急應變中心接聽 999 緊急求助電話號碼，接線生很快就找到出事地點和最

接近的道路交匯處，地圖隨即出現在電腦屏幕上。為了評定事件的輕重緩急，接

線生會問對方一連串的問題：多少人需要援救？年紀多大？男的還是女的？他們

清醒嗎？呼吸正常嗎？胸口有沒有疼痛？是否有正在流血？再來接線生輸入資

料，電腦自動把事件分為不同級别：紅色警示—有即時生命危險；黃色警示—嚴

重，但沒有即時生命危險；綠色警示—輕微，沒有即時生命危險。然後，接線生

將評估的結果發送給同事，安排人手往事發地點救援。44 

倫敦救護服務中心控制室是歐洲最大、最繁忙的救護服務中心，位於泰晤士

河南面的滑鐵盧火車站。倫敦救護中心有 70 個救護站，超過 5000 名人員，各自

於不同的工作崗位上服務大倫敦地區的民眾。救護中心每天處理約三千通求助電

話，這些電話來自一個人口大約 860 萬（2015 年）的城市，當地有超過三百種

語言。控制室的三百個員工要相互間分工合作，應付各種的救護問題。 

                                                 

43〈在英國的海外訪客怎樣使用 NHS 醫療服務」，《英國 NHS 醫療保健系統介紹》，2014，
http://www.health-insurance-overseas.com/national-health-service-uk-3.html。 
44〈倫敦緊急求助電話》，《「警醒！」2006》，2006 第 3 期，頁 10-11。瀏覽日期：2015 年 4 月 11
日 http://wol.jw.org/cmn-Hant/wol/d/r24/lp-ch/10200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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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敦現有救援隊伍擁有 395 輛救護車和 60 輛緊急救援車，急救服務中心控

制室收到緊急事故的通知後，就會指派最接近事發地點而又合適的車輛到場救

援。騎摩托車的救護技術員也隨時候命，因為它易於在堵塞的車輛間穿梭，及早

到達現場。還有 12 位醫生輪流當值，24 小時為救護員提供協助。如果遇到重大

事故急需救護者，急救中心可能要隨時派遣直升機救援，直升機每年大約須執行

上千次任務，救護員和醫生乘坐直升機，把重傷者送到皇家倫敦醫院，即時接受

治療。45 

2004 年英國成立第一支腳踏車救護隊，投入倫敦希思羅機場服務。倫敦市

中心也有這樣的車隊，現在服務已伸延至機場範圍。機場的腳踏車救護隊有緊急

醫護人員和救護技術員當值，腳踏車安裝了藍燈和警報器，掛在車輪旁邊的袋子

盛着 35 公斤的救護裝備和物品，包括心肌震顫消除器、氧氣和止痛劑等。46 

倫敦救護中心是在全國公共醫療衛生服務體制下，999 服務專線由首都管理

地方醫療衛生的 32 個救護性質的救護信託，由倫敦 NHS 來監控。倫敦救護中心

由信託理事會領導，信託理事會設有一個非常務董事，六個非常務主任，五個執

行主任，包括其中之一為執行長。 

英國是歐美發達國家中唯一實行國家衛生服務制度，向所有國民提供免費醫

療衛生服務的國家，包括外國居民和旅遊者都可享受免費的急診和急救服務。

1974 年起實行分級規劃管理的辦法，在全國成立 53 個急救站，受所在郡的衛生

部門管轄（倫敦除外），急救站不僅負責為急救病人和意外事故傷患服務，也同

時為非急診病人服務，在服務危急的病人約占 5%。國家對救護車的人員、設備

配備有明確要求，規定城市在接到急救呼叫後 3 分鐘內出車，8 分鐘內到達出事

地點。47 

                                                 

45〈倫敦緊急求助電話》同前引文。 
46 同前註。 
47 丁涵章，〈借鑒國外急救醫療服務的經驗，有利於提高我國的急救醫療服務水準和推進急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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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救護車在護送病患途中，首先要得到醫院急救站的醫生、護士同意下，

才能在運送過程中，確認醫院有能力處理或病床安置，在醫院急診室處理病患是

依意外事故傷病員優先於一般患病病人，產婦優先於一般不很危急的病人。當某

地發生重大意外事故時，緊急救助服務中心負責調度組織一批救護車出發後，接

著還會派出一輛緊急監督車，負責現場組織指揮與同消防交警部門聯繫救援，急

救指揮部門可指定兩所醫院參加現場搶救，並同時確定以一所醫院為主要接受傷

病者。重大事故可調動更多醫院，一切都由監督車負責協調。英國急救醫療服務

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家庭醫生和全科醫生在急救服務中的作用，他們必須保證處

於急救服務的第一線。48為了保證急救指揮合理統一，極大多數是每郡只設立一

個急救中心調度站，負責與急救站聯繫，地鐵也專門成立急救站。為了把急救服

務遍及鄉村，一些邊緣地區成立若干急救小組，或設在醫院內的流動醫療小組，

以提供高品質的救護服務。 

急救醫療服務工作並非倫敦消防局的工作項目，而是在全民健保體系下緊急

救護部門之工作。緊急醫療技術員到逹現場提供以下醫療服務：(1)現場評估；(2)

使用管理醫療，創傷和產科緊急情況的基本方法；(3)使用氣道管理技術，包括

呼吸道，口腔吸痰器和氧氣面罩的補充設備，袋閥面罩設備，協助換氣；(4)利

用基本遞送裝置包括掩模轄氧；(5)管理笑氣與氧氣吸入鎮痛（除生育情況下）；

(6)基本包紮；(7)進行心肺復甦；(8)病人解脫；(9)使用基本夾板技術，包括長脊

柱板和頸托脊柱固定化；(10)操作自動化電擊器和半自動化電擊器除顫。 

 

第三節 英國救護資源濫用及改善情形 

                                                                                                                                            

學的發展〉，《現代醫院管理全書》杭州，2007 年 8 月 8 日，http://doctor.fh21.com.cn/yygl/200605
15/17100192.shtml。 
48〈國外急救醫療服務簡介)〉，360Doc 個人圖書館，2010 年 9 月 13 日，http://www.360doc.co

m/content/10/0913/23/3300979_534577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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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報案者通常只有在遇到對生命、財產造成威脅的緊急情況時，才能

撥打 999 急救電話，然而 999 急救中心接線員常常接到很多奇怪或荒謬的 999

報警電話。有些民眾常為了查詢個人資料而胡亂來電，或者有人患點小病或受了

點傷就求援，或者有人無意中撥打了 999，凡此種種都給緊急救援服務造成困

難。49更不好的是，有時病人及其家屬對前來協助的醫護人員破口大罵，甚至動

粗！他們感到生氣，也許因為情緒緊張、濫用藥物，或者認為醫護人員來得太慢，

政府當局對民眾多做點公民教育後，情況已有所改善，但要徹底解決問題絶不容

易。據調查，有些市民打的急救電話誤撥電話中有 38%都打到 999 急救中心，約

三分之一都是不緊急的，或根本就是不小心撥的。英國急救中心披露，有 10%

電話屬騷擾，另三成電話是無效的、四成求助屬誤撥，有不少英國民眾因日常瑣

事而撥打 999 求助，特別是在每逢耶誕節和新年，「騷擾」電話比平時多三分之

一，對於英國民眾來說，為了能夠降低這樣的誤撥電話，政府當局建議民眾養成

手機鎖碼的習慣。50 

英國改善濫用救護資源情形：51 

(一)、接電話首先問急事 

作為接線人員，幾句簡單的問話也可以解決大問題。比如作為應對「騷擾」

電話的措施之一，英國員警部門已決定將 999 急救電話的接聽問候語從「有什麼

可以幫忙？」改成「您有什麼急事？」所有的 999 工作人員都被培訓如何認真地

回答孩子們打來的電話，除非有充分的理由證明對方是在惡作劇。這樣就在一定

程度上避免一部分孩子再次打來。此外，接線員還要向求助者解釋搶救生命的常

規程式，告知到現場的警員對方是否可能持有武器。 

                                                 

49 守望台線上書庫〈倫敦緊急求助電話〉，《警醒！2006 年》2006 年 3 月，瀏覽日期：2015 年 4
月 21 日。http://wol.jw.org/cmn-Hant/wol/d/r24/lp-ch/102006084。 
50中國新聞網〈各國濫用急救電話：英女子與男友爭遙控器打 999〉，2012 年 10 月 18 日，廣州

日報。 
51 楊彩娟，〈國外也有各種奇葩報警〉，《人民視點》，第 80 期，2013 年 9 月 13 日，http://opinio
n.people.com.cn/BIG5/363551/36913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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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回應不恰當求助 

英國政府早在 2002 年就表示，急救部門應將那些利用 999 急救電話惡作劇

的人告上法庭，對有事不管大小就撥急救電話者也不再持寬容態度。此前，急救

人員必須對所有電話作出反應，不管事大事小，衛生當局表示，急救中心將不再

需要對「不恰當的」求救電話作出反應。 

(三)、出救護車收費昂貴  

在醫療資源相對豐富的英國，急救車是按次數收費的，第一次叫救護車的費

用是 181 英鎊（約台幣 8925 元），如果叫救護車的次數達 3 次，那麼總費用是

513 英鎊，折合台幣(約 25295 元)，而且急救車費用不包含在 NHS 的全民醫保內，

完全由患者承擔。52 

(四)、向公眾普及熱線 

 許多人遇到瑣事，因不知相應的電話而撥打急救電話求助，比如是停車問

題或者罰單問題，有人會打電話到 999 應急中心來詢問，但這不是件「急」事。

實際上，只需打至專門單位的電話詢問就可以，但多數人並不知道，因此有人建

議多宣傳公眾普及熱線。 

急救中心電話被騷擾、誤撥的現象也很普遍，急救中心也是絞盡腦汁想出各

種辦法，盡力避免社會資源的浪費。針對非緊急事件要求出車，英國採取高收費

或乾脆不出車的辦法，而涉及謊報事故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騷擾者則面臨重罰

或入獄的處罰。 

    

第四節 英國的救護人員培訓 

                                                 

52 廣州日報，2012 年 10 月 18 日，〈各國濫用急救電話：英女子與男友爭遙控器打 999〉，中國

網 環球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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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院前緊急救護人員及院前緊急救助服務中心的醫務人員，均經過三年正

規院校培訓畢業，統稱 Paranedics53。他們在校三年所學習的專業就是緊急醫療

急救，畢業後會先到各急救中心或者醫院急診室實習一年，然後參加全國救護員

資格考試，考試合格後才能參加院前緊急救助服務中心的應聘。救護員僅執行院

前急救作業，且法律上規定沒有處方權，部分醫學院校專門開設緊急救護專業課

程，提供一般的醫學基礎課外，還特別增加現場急救的技能課，例如心肺復醒術，

氣管插管、靜脈注射、心電監護、除顫，外傷的固定、止血包紮等任務，並從事

院前急救照顧患者，具體工作就是隨車前往現場處理各種病人，對病人病情的判

斷和評估並通報給醫院急診中心，若傷病患者需要，可進行現場的心肺復醒和電

擊除顫，然後快速將病人送至醫院急診中心進行救治。 

英式急救是屬於將病人帶回醫院的模式，在途中一旦病人危及生命或病情突

變，如心肌梗死病人，救護車上的急救員可通過電話與相應的急診專家聯繫，或

將心電圖傳回急診科，然後在醫生的指導下，使用相應的藥物54。院前急救救護

車上的工作人員包括急救員和急救助理，其專業技術訓練就不同。救護車上的救

護員需要深入學習 26 週課程，內容包括解剖學、生理學、救護學、救護相關法

例、情緒智商管理、體能訓練及隨救護車實務練習等及緊急護理和突發事件處理

技能，救護員接受基本訓練後，等同具備一級急救醫療助理的資格，人員除了擁

有進階的急救知識外，亦能夠評估傷病者、氣道處理技巧、創傷及緊急醫療事故

的技處理巧、復甦、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與鎮痛器材等使用。55 

救護勤務救護員到達現場後，要立即對於危重病人先行做相應的檢查，如生

命體徵、心電圖、神智等進行判別和評估，然後做出初步診斷，並將上述情況通

                                                 

53 Paramedics 是指救護技術員工作於緊急急救情況下的醫務職務。其可以定義為在病患或傷患送

到醫院前提供高級生命支持服務的救護人員。 
54 都定元，〈美國創傷急救體系介紹〉，《中華創傷雜誌》，2006，9 期，頁 2-3。 
55〈Emergency Ambulance Crew〉 London Ambulance Service - Emergency Ambulance Crew，瀏覽

日期：2015 年 4 月 21 日

http://www.londonambulance.nhs.uk/working_for_us/career_opportunities/ambulance_staff/emergency
_ambulance_cre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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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接收醫院的急救中心，做好各種準備。特別是特殊病人，如快休克病人、心梗

病人或開放性顱腦、胸腹部創傷病人，醫院急救科(中心)會按照相應的臨床指

南，進行人員和器械的準備，並通知相應科室團隊到急診室候診病人，與急診科

團隊一起搶救病人，或直接將病人送到心血管的介入中心進行介入治療。 

例如胸痛病人，在救護車上救護員會掛上心電圖，考慮病患為急性心梗，立

即電話通知醫院急診科，急診科立即啟動心血管綠色通道，通知心血管病團隊到

達急診室。心血管介入中心做好準備，當病人到達急診室後再做心電圖證實，同

時建立靜脈通道並抽血作相應檢查。隨後病人被立即送往心臟介入中心接受冠脈

造影和支架擴張，前後大約 50 分鐘就可完成。從中足以說明英國急救的效率、

水平及合作協調的團隊精神。 

因此，具備一級急救醫療助理資格的救護員可以再接受為期 20 週的二級急

救醫療助理訓練課程。在前 4 週，人員需要以自學形式研習二級急救醫療助理基

本訓練課程的內容，隨後兩週，人員需要參與預修研習班及通過筆試和實習考

試。完成後，人員再需要以自修形式參加為期 6 週的修業前閱讀課程，學習生理

學、人體解剖學、病理學及藥物學等。56 

修畢後，人員可以再參與為期 6 週的二級急救醫療助理課程，理論內容由醫

生教援，學員亦需要參與實習訓練，通過筆試及實習試的學員，會獲安排到醫院

接受為期兩週的實習訓練。期間人員可以實習診斷傷病者，使用藥物，以及施以

靜脈注射和肌肉注射等技術。核心內容及考核由「健康保健發展協會」（institute 

of health and care development, IHCD）負責，然後通過資格考試後，救護學員並

在合格的急救員或急救醫助的指導下經過大約一年的實習期之後，經過 IHCD 的

專業評審，取得急救員資格，該資格每三年需重新認證。 

救護人員每隔三年均需要參加一個為期兩週的覆修課程，並且需通過筆試及

                                                 

56 〈消防處救護訓練學校〉，維琪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瀏覽日期：2015 年 4 月 22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36

實習試，才可以繼續為傷病者提供急救醫療等的救護工作級。急救員成為急救醫

助需要有最少 12 個月的時間及經驗，經過選拔後進一步參加至少兩個月的急救

培訓課程，還需要在醫院急診室、手術室及 ICU 進修，進行至少 25 次靜脈插管、

氣管插管及心電圖報告的練習。之後還要接受進一步的高級生命支持、創傷、內

科學和兒科學的培訓和考核，再經過 6 個月的工作實習之後，得到急救醫助認證。 

一、英國院前地面急救中心 

在英國能成為一個救護人員，要求很高的體能才能勝任的工作，你要有具健

康身體及體能要才能進入急救員的工作職業並要通過特定的 NHS 救護中心的各

種訓練，然後完成一個培訓課程，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救護員，救護急救人員也

必須持有一個完整的英國駕駛執照，然後從非緊急病人的運輸服務開始工作，要

成為一名救護人員需要有醫學（或同等學歷）高等教育畢業文憑才能獲得推薦。

 

圖 2：英國院前急救的專業救護車 

救護車的設備車內配有各種各樣的救護器械，如先進的車載電話和 6PS 導

航與定向系統，可以隨時隨地與相關人員聯繫，導航系統可以指導駕駛員很快地

發現目標地的方向和位置以及不同的線路，供救護車選擇最佳線路。另外重要的

就是裝備了全套急救設備，包括微型呼吸器、除顫、先進的監護儀、常用的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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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包，人工氣道箱，吸痰器和常見的急救藥品。對於小孩或新生兒轉運，還有

專門的新生兒救護車，車內有新生兒保溫箱及全套搶救設備。57 

救護車的人員配備在英國院前急救一般是 2 人參與，一人開車，另一人準備

各種器械。所有急救員必須有駕馭執照，他們沒有專職司機和護士，到達現場後

2 人同時參加搶救，互相配合，然後將病人用擔架車從現場搬運到車內，然後一

人開車，一人照顧病人和進行各種檢查和監護。 

 

圖 3：英國救護車設備圖 

救護人員須參加很多的緊急情況訓練，這當中包括輕傷，突發疾病，以及公

路和鐵路等事故，暴力犯罪，火災和其他事故引起的人員傷亡的救護。根據 IHCD

（衛生保健發展研究所）技術員合格證書的課程必須要完成 26 週的培訓基本訓

練，課程包括：(1)引入到人體和醫療術語；(2)解剖學和生理學的主要身體系統；

(3)健康和疾病和特定保健各種條件；(4)患者評估和考試；(5)復甦和使用除顫器；

(6)傷口護理；(7)救護設備；(8)人工搬運和移動；(9)感染控制及預防；(10)重大，

特大事故；以及(11)現場管理。58 

救護急救員還包括一個為期三週的駕駛課程，而且須考到 IHCD 救護車駕駛

                                                 

57 鄧躍林，同前引文。 
58 London Ambulance Service - Emergency Ambulance Crew，同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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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資格標準，包括：(1)車輛控制系統訓練；(2)彎道駕駛訓練；(3)超車駕駛

訓練；(4)避免打滑駕駛訓練；(5)速度和安全性駕駛訓練；(6)高速公路安全駕駛

訓練等，然後再有三個工作天，救護員須實際駕駛救護車於道路駕駛訓練，在整

個過程中模擬各種交通狀況，並通過筆試和實際操作評估。 

救護車出勤通常為一個是救護車技術員一個緊急醫療助理出勤，或兩個救護

人員出勤。還有一些救護工作是需要一個人出勤執行救護勤務，使用應急汽車或

摩托車或自行車前往事故現場，另有三天訓練實際救護車應急行車（AERD）或

開著救護車上的藍燈驅動行駛，實習救護車在整個救護出勤過程中的各種道路模

擬狀況後，救護員駕駛會再接受六週的安全駕駛前筆試和實際操作評估，才能取

得證照。59 

(一) 救護技術員的責任及任務 

救護人員的工作是多元的，也有一些責任跟任務，這些包括：(1)應對在意

外事故，突發事件以及其他相關的事件，通常與救護車技術員或緊急護理助手協

助救護車醫療救助 999 電話；(2)評估傷病患受傷或生病須採取病情情況，提供

急救治療的立即當然途中醫院或場景；(3)運用夾板的四肢，包紮傷口，服用止

痛，吸氧，打點滴和液體；(4)用高度的技術設備，包括呼吸機協助呼吸，去纖

顫器來治療心臟衰竭，為了復甦和穩定的患者；(5)在進行必要時某些外科手術，

如插管（呼吸管的插入）；(6)監測患者的狀況；(7)評估是否以及如何移動病人，

並在適當情況下，最好的位置，以運送到；(8)與其它緊急服務，如警察，消防

隊和海岸警衛隊和其他救護車服務人員聯絡，以確保響應的適當水平提供；(9)

與醫生和護士在醫院急症室緊密合作，向他們介紹他們的病人到達醫院；(10)處

理在場的市民和家庭成員的成員；(10)駕駛和船員救護車或其它快速反應車輛；

(12)清潔，去污和檢查車輛和設備保持戰備狀態；(13)在醫院或醫療中心病人護

                                                 

59 London Ambulance Service - Emergency Ambulance Crew，同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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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協助；(14)生產徹底案例說明和報告病人的病史，病情和治療相關醫院工作人

員。60 

(二) 英國救護技術員的薪水 

救護員的薪資都是由國家衛生服務體系的「改革議程薪級表」來支領薪資，

救護技術人員的工資大約為 21,478 英磅到 27,901 英磅的薪資，而救護員的加班，

是以超過上班的班次或工作時間以外工作，就必須另得到獎勵與報酬。另有一些

救護員經過專業救護技能培訓，通過考核過程後就可在重症監護或創傷中心上

班，其團隊領導者或護理人員的工資都在六級，薪資落在 25,783 英磅和 34,530

英磅之間。救護員工福利包括了 NHS 養老金、救護員的進修、升遷的配套，以

及可獲得教牧心理輔導諮詢和壓力管理課程等。 

(三) 英國救護技術員工作之時間 

緊急救護服務時間是 24 小時敞開的，需要救護人員輪班工作，以應付一天

的每一個小時。醫護人員每週工作 37.5 小時，通常包括晚上、週末和公共假日。

每年有 27 天的年假，年資服務超過十年以上，年假可上升到 33 天的假期時間。

61 

二、英國院前空中急救中心 

空中急救是社會不斷地發展和進步的產物，也是地面救護向空中的擴展和延

伸。在英國僅有 2 個空中急救中心，一個在倫敦，另外一個在英格蘭的中部伯明

罕。倫敦空中急救中心建立於 1990 年 9 月 30 日，擁有救護直升飛機，與地面急

救中心形成一個現代化的立體救護網，現今空中救助率明顯提高，空中救護出勤

                                                 

60 EMT Job Description –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n EMT 瀏覽日期：2015 年 4 月 21 日

http://www.topemttraining.com/emt-job-description-duties-and-responsibilities-of-an-emt/ 
61〈Ambulance paramedic〉，Ambulance paramedic job information 瀏覽日期：2015 年 4 月 21 日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direct.gov.uk/advice/planning/jobprofiles/Pages/ambulanceparamedi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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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也大幅度地增加，在倫敦空中救護直升飛機使用同樣也是免費的。62 

 

圖 4：英國倫敦空中救護直昇機 

倫敦空中急救中心全年 24 小時開放，主要任務是搶救意外群發事故所致各

種嚴重的創傷病人和嬰幼兒危重病人，包括：工廠和建築工地的意外事故，例如

建築物倒塌；公共交通意外和災難如倫敦大爆炸，高速公路連環車禍；高空墜落

傷；嚴重火災事故導致的燒傷；槍擊傷，特別是造成嚴重的腦、胸、腹部傷。 

自從倫敦空中急救中心成立以來，倫敦創傷死亡率下降 50%，說明空中急救

隊緊急護送傷病患者作用是相當有成效的。英國空中急救中心的特點：首先，飛

行救護隊由 3 至 5 人組成，包括一名資深創傷醫生、一名急救員、兩名飛行員和

一名觀察員；63其次，直升飛機是按照一個微型急診科的標準來裝備，包括各種

各樣急救藥品、創傷外科急救箱、各種監護儀和其它的急救設備，使病人在現場

便能夠及時地得到救治生命的治療和處置。64 

因此，要求在 10 分鐘內到達現場，開展救治生命的工作，同時將傷患運送

到最好的醫院去救治，而不是就近治療的原則。若接收醫院沒有直升飛機停機

坪，則就近在公共場所降落，再由救護車轉運。在英國僅有極少數醫院有直升飛

機停機坪，大多數醫院都是藉助醫院周圍的公共場所，如球場、操場和公園草地

                                                 

62 鄧躍林，同前引文。 
63 觀察員多為實習的急診醫師或急救員。 
64 鄧躍林，同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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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都可作為直升飛機停機坪。 

第五節 小結 

綜合上述四節的內容可得知，英國的救護體系具有下列特色： 

一、救護組織架構 

英國救護體系與台灣救護體系差異頗大，在英國緊急救護業務是由衛生單位

負責，消防人員僅負責救災及災害現場初步急救，救護車上的救護專業技術員並

非消防人員。救護與消防分立，反觀國內緊急救護及救災工作均由消防人員負

責，且尚須承接責任區及各項業務，而英國的緊急救護工作並非消防局的工作項

目之一，而是在全民健保體系下緊急救護部門之工作。 

(一) 英國院前緊急救護體系 

英國院前緊急救助服務體系是由國家衛生服務體系管理，屬於公立醫療服務

機構。緊急醫療服務主要分為四個區，由國家提供免費緊急護理，包括救護車和

急診科的治療是免費的。英國是歐美發達國家中唯一實行國家救護服務制度，向

所有國民提供免費醫療衛生服務的國家，包括外國居民和旅遊者都可享受免費的

急診和急救服務。65 

1974 年起在全國實行分級規劃管理的辦法，在全國相應成立 53 個急救站，

受所在郡的衛生部門管轄（倫敦除外），英國急救站不僅負責為急救病人和意外

事故傷患服務，也同時為非急診病人服務，在服務物件中十分危急的病人約占

5%。國家對救護車的人員、設備配備有明確要求，規定城市在接到急救呼叫後 3

分鐘內出車，8 分鐘內到達出事地點。 

（二）英國救護車的派遣方式 

                                                 

65 陳玉枝，《英國國家病人安全機構研習心得介紹》，台北榮總護理部，2005 年 10 月 26 日，htt
p://homepage.vghtpe.gov.tw/~hcqa/files/NPSA_Ch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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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救護體系是急救中心救護站和消防隊及醫院採取共同協勤的方式。就

是在民眾有遭受到傷害而尋求救護時，如果附近有救護車或救護站，救護指揮中

心便會以電話、無線電或是救護人員身上的呼叫器連絡派遣勤務，當救護人員抵

達救護現場，評估患者狀況以及適當的給予初步急救處置後，便會聯絡救護指揮

中心現場實際情況，並依患者之狀況看是否要後續的車輛支援（例如加派 ALS

救護車或空中救護）。另外，假如在救護地點附近臨時沒有可派遣的救護車時，

救護指揮中心便會以電話或是無線電通知附近的消防隊，派遣消防車組前往救護

地點。由於大部分的消防隊員皆有受過相關的救護訓練，並且在消防車上皆有配

置急救袋、長背板和電擊器等制式器材。所以在消防車組抵達現場時，受過相關

訓練的消防隊員會先行評估患者狀況及做初步的急救處置，並會以無線電通知救

護指揮中心，依照患者狀況通知救護指揮中心派遣一般型救護車、或是加護型救

護車、或者是民間私人救護車前往處理66。 

（三）救護勤務派遣方式 

基本上英國急救服務是撥打 999 如果您需要緊急的醫療援助，請撥打 999

接線員會詢問您所需要的急救服務是 (消防、警察或救護車)。如果是緊急醫療 

援助，請要求救護車服務。準備告訴急救服務處出現的狀況和您的確切地址。緊

急醫療中心會派遣員會詢問您的情況或您的呼叫原因。根據您的致電原因，可能

會為您接通護士以提供意 見，如果需要救護車，派遣員會告訴您在救護車抵達

前您應該做哪些事情。派勤是否適當的救護車輛及救護人員到場。 

每個公共救護服務系統也都為以下情況提供免費的救護車服務：急救、病人

需要救護車的專業護送、病人的身體狀態不允許通過普通交通工具送其回家。必

要時，還會有志願者救護車服務(包括英國紅十字會、聖安德魯救護協會和聖約

翰救護組織等)作為官方救護車服務的補充。此外，病人還可以通過蘇格蘭的蘇

                                                 

66 朱勇全，《臺灣消防緊急救護制度之政經分析》（台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政

府與公共事務碩士論文，2013），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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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蘭救護協會以及英格蘭和威爾斯的其他地區和社區的空中救護信託(有時與當

地的警用直升機服務是一體的)得到空運服務 

二、救護人員培訓 

（一）專業性救護技術人員培訓學院 

英國在救護員的培訓上一直不遣餘力，在英國學院為醫療發展（IHCD）是

頒發機構 ACA，救護技術人員和護理人員的資格。 IHCD 是英國最大的考試機

構的一個部門，提供一系列全面和專科學歷，IHCD 會規定課程，內容和評估，

為整個英國所有救護培訓，因此英國將救護技術員的結構學問化，發展出了與護

理相同位階的學術地位提供學士、副學士的學位供以註冊，並且也有碩士、博士

來輔佐學術上的研究，另英國救護員培養為學分制，專業學校畢業後通過國家資

格考試才能成為正式救護技術員。一般為 3 年基礎教育，畢業後進行救護基本護

理技能培訓。英國緊急救護是由衛生單位負責，緊急救護與消防救援是專業分工

與分開，消防員是不可能於排班執行緊急救護車上之緊急救護勤務；緊急救護技

術員原則上也不可能排班從事消防車輛駕駛與消防救援上之勤務。NHS 的行政

管理部門是衛生部，衛生大臣是衛生部負責人，是直接可以向首相報告。衛生部

下設 10 家戰略衛生局（SHAs），對全英國 NHS 初級保健信託管理機構（150

所）67的服務活動進行監管。同時，每個戰略衛生局負責監管其所有在區 域內

的 NHS 信託。蘇格蘭、威爾斯和北愛爾蘭的地方管理部門分別 負責管理當地

的 NHS 服務。68 

英國救護體系經費來源，國家財政預算在衛生保健的投入占總衛生經費的

80%以上，凡英國公民均可享受免費醫療救護服務。英國對社區保健及基層衛生

服務投入的比例相當大，用於社區衛生服務的經費約占衛生總經費的 40%。 

                                                 

67 初級保健信託局（PCTs）具體負責評估社區醫療需求，支援、監管及支付全科醫生薪酬、聘

請社區工作人員，社區護士、健康巡訪者，為社區居民支付所有醫院費用。 
68國民保健署 (英國)，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瀏覽日期：2015 年 5 月 12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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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消防專業人員之國家認證 

英國的救護技術員依職務需求進行的專業訓練採用資格認證制度，在救護技

術員的職業生涯期間，必須經過多項的筆試與訓練後，再的 paramedic 複訓是透

過類似像台灣醫師、護理人員的積分制，將參與過的研討會、研習活動，測驗其

於實際應用程度。每項訓練與測驗都必須紀錄與經過簽名認證，納入個人的檔桉

夾內，因此，每個人都有屬於自已的一個受訓紀錄，再由主管機關來認定你是否

有符合延續的標準。 

對救護技術員的培訓英國採用學院學分制，大多數醫學護理均在綜合性大學

內，前 2 年學習各門基礎學科，爾後接觸臨床科目。英國的救護技術員在經過一

定的專業培訓後即能獲得護理學位，而且每個救護學員需在醫院裡進行一年的實

習，在一年實習結束後通過國家考試後，獲得資格證書，才能到 NHS 應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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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緊急救護體系 

人生無常，誰都無法預測自己或者周遭下一刻會發生什麼意外或災難，而緊

急救護要能把握急救的黃金時刻，才不會導致傷重更為嚴重，甚至喪失寶貴的性

命將造成二次傷害，故緊急醫療救護攸關人民的生命及財產，不能不重視。緊急

傷病患在運送流程必須以最迅速或最適當作為責任醫院運送條件，在運送途中，

由緊急醫療技術員69進行到院前初步急救，以延長寶貴的黃金救護時刻。 

台灣緊急醫療救護法自 1995 年立法三讀通過和施行，已逾二十年。依目前

相關救護技術員訓練所使用的教材，台灣緊急救護的啟蒙，係源自 1968 年台北

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大隊接受駐台美軍捐贈第一輛救護車。1994 年 11 月急診醫學

會成立，1999 年消防署與衛生署共同舉辦第一期緊急醫療救護訓練教官班；2000

年 2 月衛生署公佈健全緊急醫療救護體系 5 年計劃，指出應整合培訓救護技術員

之訓練機構與單位，規定訓練師資，並統一課程教材內容，以確保全國各受訓人

員獲取標準之訓練課程；2001 年消防署緊急救護組通令 70%以上師資應為所培

訓之緊急醫療救護訓練教官等，其歷程無一不為台灣緊急醫療救護的發展奠下札

實的根基。70 

我國從 1981 年 6 月救護車管理辦法頒布施行之前，因衛生、消防單位救護

車功能不明顯，且私人救護車數量有限，民眾醫療知識水準較低，意外事件的頻

率和嚴重度不高，故到院前救護的角色不凸顯，因此緊急救護工作雖行之有年，

卻仍停留在「緊急搬運」階段，故緊急醫療救護服務並未在醫療保健體系中佔重

                                                 

69 Emergent Medical Technician 稱救護技術員（Ambulance Technician），通稱救護員，通常是指

提供緊急醫療服務的專業人員，惟在一些國家，亦會被借用來表示僅提供簡單急救服務的人員通

常是指提供緊急醫療服務的專業人員。 
70 內政部消防署，〈繼往開來 守護生命—臺灣緊急醫療救護發展紀實〉，《臺灣緊急醫療救護教

育訓練》，201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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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 

1981 年 6 月至 1989 年 6 月間，因台灣各地衛生及消防單位所屬救護車輛增

加，且「救護車管理辦法」、「台灣省各縣市重大災難傷害處理要點」、「台北市緊

急傷病救護辦法」、「高雄市緊急傷病救護車實施計畫」之修正及台北市設置急救

無線電訊系統，並於台灣省各縣、市推行緊急傷病救護演習，委託台北榮民總醫

院開辦臨床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作業計畫等，在這八年之間，到院前救護始有萌

芽之喜，而建立緊急醫療網也在民國七十五年四月正式納入行政院衛生署籌建醫

療網計畫當中。71 

1989 年 7 月至 1996 年 10 月此 7 年間是到院前救護最茁壯發展的時期，也

是緊急醫療救護系統(EMS)誕生的時期。從 1989 年 7 月起，迄 1993 年 7 月約 4

年當中，衛生署邀集緊急救護專家學者成立緊急醫療救護諮詢小組，分為「緊急

醫療救護法專業小組」、「救護人員訓練課程及培訓制度審議小組」、「空中緊急醫

療救護系統規劃小組」，分別就相關事項進行研議，並陸續完成研訂「緊急醫療

救護法暨施行細則」、「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救護車機構管理辦法」及「空中

救護管理辦法」。1990 年 6 月完成規劃台北區緊急醫療資訊系統，1990 年 7 月起

在台北、基隆、宜蘭、及台南等四區域施行緊急醫療救護計劃，於嘉義地區施行

救護技術員訓練，1991 年 7 月在桃園、新竹、苗栗、彰化、高雄、屏東及澎湖

等區域分別規劃施行，至 1993 年 2 月全台灣地區 17 個緊急醫療救護區域，均已

規劃施行與到院前救護息息相關的緊急醫療救護系統(EMS)計劃。72 

我國消防法修正案於 1995 年 8 月 11 日公布，第一條即明文規定將緊急救護

與預防火災、災害搶救並列為現代消防三大任務；「緊急醫療救護法」亦於 1995

年 8 月 9 日公布施行，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當地消防機構設置救護隊，

                                                 

71 溫家宏，〈我國緊急救護制度之探討〉，《EMT 訓練制度及功能，緊急救護施行現況》，2008，
頁 6-11。 
72 同上註，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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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充實專職救護人力，負責緊急傷病救護業務，消防署並研提「緊急救護服務革

新三年中程計畫」、「在宅緊急救護通報系統四年中程計畫」函報行政院審核，俾

使緊急救護工作能順利遂行。 

台灣的救護體系包括到院前緊急救護、歸納緊急醫療救到院後緊急醫療、大

量傷患救護及配合各類災害預防與應變辦理事項。相關辦理單位除中央與地方各

級衛生與消防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醫療與救護車設置機構，其他相關單

位包括各類災害預防應變主管單位、救護直昇機、救護船及其他救護用交通工具

管理相關單位。救護業務方面，救護人員應依救護指揮中心指示前往現場急救，

遇大量傷病患或災害時，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負責建立現場指揮協調系統以施

行救護工作。緊急醫療救護體系涵蓋到院前救護與到院後醫療之緊急醫療照護，

並配合各種災害緊急應變措施，提供平日及緊急災害時之緊急傷病第一時間之急

救，並在適當時間內將病患送至適當之醫院，以降低死亡率與失能率，維護民眾

之生命安全與健康。73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緊急醫療救護包含緊急傷病或大量傷病患之現場醫療

處理、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離島、偏遠地區重大傷病患之轉診及醫療機構之緊

急醫療（第 2 條）。中央衛生與消防機關應會同劃定緊急醫療救護區域訂定實施

計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辦理緊急醫療救護業務（第 5 條）、於消防機構設

置救護隊（第 12 條）、救護指揮中心並配置救護人員 24 小時值勤（第 10 條），

遇大量傷病患，應依災害規模及種類，建立現場指揮協調系統，施行救護有關工

作（第 32 條）。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應設置緊急醫療救護諮詢委員會（第 8 條）

並配合化學、輻射、戰爭及其他災害之預防應變措施，規劃辦理緊急醫療救護有

關事項（第 6 條）；直轄市及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訂定大量傷病患救護辦法及

作業程序（第 30 條），並定期督考醫療機構之緊急醫療業務（第 9 條）。  

                                                 

73廖翊詠，〈緊急醫療救護體系成效之研究─以 2011 年阿里山森林鐵路小火車翻覆事故為例〉，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3，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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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緊急救護架構 

台灣的緊急醫療發展於日據時代，西元 1895 年日本在台北設立的總督府，

轄下警保課負責戶口調查及衛生行政，而後改制為警察本署，成立消防組與救護

班，主要在面臨重在災難組成救護隊，隨軍而行。1902 年成立台灣赤十字支部，

由於當時武力侵犯原住民的伐蕃行動時有所聞，故經常調派醫師與看護婦組成救

護班，成立臨時救護所，專門收治輕傷病患，重傷者則經由評估後轉送至中繼站

或至平地醫院就醫。74接著於 1908 年提出臨時救護規則，隨著戰事與天災，陸

續頒訂「戰時救護規則」與「天災救護規則」，於 1910 年合併統稱為「災害救護

規則」。1933 年台灣赤十字支部正式成立 3 組常備的救護班，並於 1935 年新竹、

台中的大地震出動救助災難現場。 

1949 年國民政府遷台，政局混亂，消防救護工作荒廢，1958 年才於各縣市

警察局正式成立消防警察隊，1965 年制定「台灣省天然災害及善後處理辦法」，

作為救災時的法律依據。1970 年試辦救護工作，1985 年由衛生署籌畫成立緊急

醫療網，陸續邀集各方專家學者研商成立緊急醫療救護相關諮詢及其管理辦法。

1990 年規劃成立台北區緊急醫療資訊系統，1993 年已完成全台 17 個緊急醫療網

的設置，1994 年擬制「天然災害防救方案」，1995 年將消防救護工作專責獨立成

為消防署，並於同年頒布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例及緊急醫療救護法。由於台灣偏

遠及離島地區醫療的資源缺乏，在幾次的天然災害後，逐漸發展出空中警察隊執

行相關緊急救護工作，為求加強國家救難機制，於 2000 年開始逐漸發展國家搜

救指揮中心。75 

早年台灣的到院前緊急救護是消防救災救護，在民眾遇到災難時「緊急搬運」

                                                 

74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台北：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

所碩士論文，1995），頁 26-28。 
75 許以霖，〈緊急醫療系統的發展史〉，《國家防災體系與災難醫療體系介紹》，2015，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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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患，並無救護處置。隨著經濟繁榮、都市人口集中，地震、颱風等天然或人為

災害頻仍，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也遠比過去嚴重，不僅救護案件數急遽增加，救護

案件型態也隨之多樣且複雜化。到院前緊急救護乃為急診室的延伸，為了爭取 4

到 6 分鐘的黃金搶救時間，及時挽救心跳與呼吸停止患者的生命，需要在到院前

接受快速、專業且有效的緊急救護處置。  

（一）緊急醫療救護定義 

所謂緊急醫療救護，是指當任何人有緊急的傷病，只要打一通電話，就有專

業人員於適當的時間內到達現場，將病人送到適當的醫院。以目前的法規來看，

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3 條指明緊急醫療救護包括了下列事項：(1)緊急傷病或大量

傷病患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療處理；(2)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3)重大傷病患或

離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之轉診；(4)醫療機構之緊急醫療。此外，緊

急救護辦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緊急救護：指緊急傷病患或大量傷病患之現場

急救處理及送醫途中之救護。」因此，綜合以上的定義，可將緊急醫療救護分為

三大區塊：現場的緊急醫療救護與處置、送醫途中的醫療處置、以及到達醫療機

構時醫療人員所為的緊急醫療及轉診。76 

（二）救護納入消防體系的理由 

為何將緊急救護納入消防體系、而不納入醫療體系？主要原因在於完善的緊

急救護工作，需要全天候有人值班、備勤，而且救護據點分佈要廣、通訊網路密

集建置、與紀律性管理等77。消防機關勤務係以 24 小時待命出勤，跟緊急救護

所需要全天候有人值勤的需求相同；消防機關為救火救災爭取時效之便，消防據

點本已網狀分布於各縣鄉鎮轄區內，藉此救護車能在短時間到達現場，在此條件

下，每個縣鄉鎮消防據點配置救護車問題不大；但如納入醫療體系，緊急救護據

                                                 

76 謝明儒，《我國到院前緊急救護之現況與各階段法律責任之探討》（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法律

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頁 4。 
77 陳泰華，《緊急醫療救護的法律專論》（台中：中國醫藥學院醫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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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將重新建置，將耗費大量資源與人力。其次，消防機關為救火救災之需，早已

建立有線、無線通訊網路，這是醫療體系所沒有的，而緊急救護的通訊正可以利

用此早已建置的通訊網路；消防機關人員之工作係以任務為導向，屬於紀律性團

體，平時與出勤即以半軍事化管理，和緊急救護同樣為任務導向的特性完全一

致，不需大量調整人事管理。78 

除此之外，緊急救護有一大部分係為外傷病患的緊急救護，如火災或車禍之

傷患，如救護與消防勤務之結合，在時間爭取與配合上，將更能使救護任務圓滿

達成。例如於火災現場，消防人員可直接將傷患送至同一體系的救護車上直接送

醫，不需再作兩種不同體系協調配合的溝通；於一般的救護車上並無破壞器材，

而在車禍救護時，常有傷者被夾在車內無法脫困，這時可用消防車上的破壞器材

使病人脫困，將使得脫困的時間大量節省，讓緊急救護工作更加圓滿。基於以上

的各項理由，緊急救護納入消防體系，較之納入醫療體系更為適合與方便，因此

世界各國緊急救護皆由消防單位主導79。 

實務上我國立法將緊急醫療救護責任，包括從中央與地方之分工、消防與衛

福部協調、各區域急救責任醫院之範圍劃分、急救責任執行單位之互相配合。緊

急醫療救護雖是跨部會、跨局處、跨單位之相互協調所成功執行的，首由內政部

消防署及衛福部間之協調制訂法案，交由地方層級之消防局、各地方急救責任醫

院、民間救護車出勤執行到院前之各項救護任務，及在到達醫院後與醫院之急診

護士完成病患交接任務。消防單位救護作業在地方制度法中屬地方權限所管轄，

所以各縣市地方政府所擁有財政及醫療資源會有不同及落差，所以北高兩市外所

擁有醫療資源較為集中及豐富，其他縣市均有人力、財力、救護資源等落差。 

（三）我國救護車輛裝備人力配置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車輛裝備人力配置標準規定：直轄市、縣（市）

                                                 

78 謝明儒，同前引文，頁 6。 
7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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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關應以轄內之消防分隊或鄉（鎮、市、區）為單位，劃分救護區，由消防

機關或消防分隊設置救護隊，辦理緊急救護業務。未設置救護隊者，由消防分隊

辦理之。每一救護隊至少應設置救護車一輛及救護人員七名。救護區人口在七萬

人以上，每滿一萬五千人，救護隊得增加一名救護人力；救護人力每增加七人，

得增加一輛救護車。山地、離島、人口密集、工廠密集或醫療資源缺乏區，得視

實際需要增設救護隊。每一消防分隊、各鄉（鎮、市、區）應劃分救護區，設置

救護隊執行緊急救護之業務，若未設置救護隊則由消防分隊辦理，且每一救護隊

需求人至至少七名。但若考量目前消防人力，整個消防分隊人力僅僅約為七名上

下，即代表目前所有消防人力均需投入為救護隊人力，否則無法符合該人力配置

標準。也亦表示消防人力在負擔救災任務之同時也負擔救護之任務，不光是無法

專業執行，亦在任務分配及人力配置上難以分配。80 

（四）轄區救護單位 

消防隊為各鄉鎮最基本之救護單位，通常以一個鄉鎮成立一分隊為原則，但

仍考慮到各鄉鎮之差別，例如人口多寡、轄區大小遠近、工業區特性、交通複雜

程度來做適度安排，有時可能有一個區、鄉鎮人口較多可配置二台救護車駐地，

一個消防單位通常以配置一部救護車為原則，但仍以救護案件量之多寡來做救護

車數量分配。通常救護車的常規配備包括擔架床、輪椅、呼吸輔助器、氧氣筒、

血壓計、藥物或者點滴包、警示燈、蜂鳴器、無線電對講機、衛星定位儀等。各

國各地政府可能賦予救護車某程度的特權，以方便其執行職務。由於轄區消防單

位仍有多種業務需承辦，例如救火救溺勤務、轄區訪視、防火宣導、為民服務、

各類危險物品檢查及轄區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複查等工作，救護業務僅

為其中一項工作，雖保持 24 小時有人員執行救護任務，但是因為消防勤務屬輪

班制，前一個小時可能防火宣導剛結束，這個小時已執行救護出勤，業務多樣化

                                                 

80 胡勝川，《急診醫師與緊急醫療救護》（花蓮：金名出版社，2002），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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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導致救護專業度不足，執行技巧就容易疏忽，實為一大隱憂。 

(五)成立專責救護隊 

專責救護隊係因應消防救災業務繁雜，而另行編排出專門執行救護之單位，

通常設立於各轄區消防隊內，任務僅有執行救護勤務，任務因單純化所以可以展

現救護之專業態度，且相對一般消防分隊，執行之救護次數更多，救護經驗及技

巧可為較為優秀。但因為該些專責救護隊員仍為消防人員，若大量成立專責救護

隊將排擠一般執行消防勤務人員，消防工作之預防火災及搶救災害等任務將難以

執行，故各縣市消防局未能大量成立專責單位81。 

緊急醫療架構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急性傷病患到醫院前的緊急醫療照顧，目

前世界各國救護架構分為：(1)警政與消防體系外，由政府成立專責的緊急醫療

救護部會獨立運作；(2)以醫院為基地模式，其工作人員為醫療院所編制及訓練；

(3)消防為基地模式─目前我國以此為救護模式，因消防據點廣設於社區之中，

並且全天候待命，災難發生時經常最早支援救護；(4)軍方體系；(5)民營模式─

例如台灣離島地區居民會有空中醫療轉送的需求，大多是採取民營，但其醫療品

質難監控；(6)慈善團體或志願者的模式─基於某些人口與經濟因素，無法設置

緊急災難救護系統，或是大型災難必須投入廣大的物資於人力參予救援，便會運

用此模式；我國的災難事故現場除警政、消防、醫療及軍方體系投入救災救護外，

另有慈善團體積極投入參予，例如紅十字會、慈濟、世界展望會等等，非政府組

織的團體，加入救災救護的行動。 

第二節 我國緊急救護勤務 

我國早期消防工作係以火災防救為主，並未負責救護工作，惟火災發生時往

往有人員傷亡，為保障救災人員及民眾生命安全，救護車輛於災害現場服勤確有

                                                 

81 楊寶珠，《台灣緊急醫療救護體系現況探討》（台北：國立陽明大學醫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5），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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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要性。由於消防單位出勤迅速、機動性高、通訊聯絡便捷，故台北市政府警

察局消防大隊（台北市政府消防局前身）於 1968 年接受美軍顧問團捐贈兩輛廂

型車，將之改裝成救護車輛，以配合火災發生時出勤，且於現場待命，以保護受

災民眾及搶救人員生命安全。1970 年 3 月以「因災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

「路倒傷病無法行動者」、「孕婦待產者」、「其他傷病者」為服務範圍，試辦一年

救護工作，由於成績斐然，致使民眾對 119 服務更加依賴，故我國消防單位從事

救護工作的時間，是由 1970 年開始。82在此時期，救護員出勤為單人出勤，且

出勤人員亦未受過各項專業之訓練，通常就是協助將患者載運至醫院為主要任

務。1973 年至 1982 年間，台北市、台灣省及高雄市陸續頒布相關緊急傷病救護

辦法，台灣之緊急救護已開始略有雛形。1981 年 6 月衛福部頒布「救護車管理

辦法」完備救護車執行之各項要點開始。 

緊急醫療救護法於 1995 年 7 月 14 日法院三讀通過，確立了緊急醫療救護

體系，建立救護技術員制度，明定醫院緊急醫療業務與責任，使得長久以來消防

單位執行緊急救護工作得以解決。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緊急醫療救護實施計劃，

直轄市縣市辦理緊急醫療救護業務，並於消防機關內應設置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配合消防人員 24 小時值勤派遣救護工作。後消防法修正過後，緊急救護工作開

始成為消防三大任務之一，消防人員將不再只是運送病患的角色，轉而成為專業

救護技術人員。目前我國擔任第一線緊急醫療救護工作的消防人員，大部分具備

中級救護技術（EMT-2）的資格。台灣早期救護車的功能僅在於消防單位配合火

災出勤，設置救護車將傷病患緊急送往醫院接受救治，只著重於搬運病患功能，

院外緊急醫療救護的角色並不明顯，至緊急醫療法及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通過

後，才將服務對象擴大至一般傷病患，包括因災害或意外事故待救護者、路倒傷

                                                 

82 吳肇鑫，《私人參與緊急醫療救護體系相關法律問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2011），頁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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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無法行動者、孕婦待產者及其他緊急傷病者。83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13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其

轄區人口分布、地理環境、交通及醫療設施狀況，劃分救護區，並由救護隊或消

防分隊執行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前之緊急救護業務。」另消防法第 2 4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設置救護隊；救護隊應配置救

護車輛及救護人員，負責緊急救護業務。前項救護車輛、裝備、人力配置標準及

緊急救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機關僅

係執行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前之緊急救護業務。  

 

表 2：近十年(95-104)全國消防機關緊急救護出勤次數統計表 
資料來源：內政部消防署，http://www.nfa.gov.tw/Main/Content.aspx?ID=&MenuID=230。 

各消防機關緊急救護勤務量，從 95 年至 104 年全國緊急救護出勤次數平均

每年約以 8%的速率成長，104 年緊急救護出勤次數更達 110 萬 264 次（如上表

2），我國各消防機關所屬消防分隊採散在制，分布全國各鄉鎮，分隊消防人員配

置較少，平時需負責轄區火災預防、救災救難及緊急救護等勤務，目前執行緊急

救護除人力較為充足之消防機關外，其大部分都由 1 名消防人員及 1 名具有救護

技術員資格之義消、救護志工或消防替代役執勤。故緊急醫療救護法及相關子法

                                                 

83 楊寶珠，同前引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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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係依據各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業務實際現況辦理修正，俾各消防機關執行

緊急救護服務時，更能與實務執行面相結合。84 

一、緊急救護出勤作業程序架構 

救護技術員到院前緊急救護參考流程及技術操作手冊，乃依據台灣急診醫學

會緊急醫療救護委員會編訂，如下圖所示。 

 

             圖 5：緊急救護出勤作業程序架構圖 

                                                 

84 吳忠家，〈緊急醫療救護法及相關子法探討〉，《消防月刊》，2009.8，頁 15。 

一、救護勤務前準備

二、救護案件之受理報案 

三、救護案件之確認與派遣 

四、救護出勤前之檢查

五、救護出勤中之作為

六、救護車到達現場之作業「現場評估」通用流程、「非創傷

流程與創傷流程」選用適當之標準作業流程 

七、救護車送醫途中之到院前照顧處置 

八、救護抵達醫院之處置

九、救護車返隊備勤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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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台灣急診醫學會版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醫療救護標準作業流程 

 

有關我國救護車出勤救護勤務作業程序，資以下表（？）做說明。 

表 3：我國救護車出勤救護勤務作業程序說明內容 

(一) 救護車出勤務前之

準備 
1.依照「救護車檢查記錄表」、「救護車隨車裝備檢查表」每日實施

各項查 保養及記錄與耗材之補充。 
2.加強各級救護技術員之培訓與複訓，強化救護技能與知識。 
3.對於轄區地勢、交通、醫療機構等相關資料之調查。 

(二) 對於救護案件之受

理報案 
1.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報案，立即了解下列狀況：A.救護發生地

點；B.救護的種類；C.待救人數。 
2.受理報案時，如有需要應通報相關主管機關配合派員到場。 

(三) 救護案件之確認與

派遣 
1.非創傷或創傷病例。 
2.救護地點之安全考量。 
3.派遣等級 

(四) 救護出勤前之檢查 1.服裝儀容之整飭。 
2.應勤用具之檢查。 
3.勤前教育提示。 

(五) 救護出勤中之作為 1.依派遣指示前往事故現場。 
2.救護車出勤中需開啟警報器、警示燈。 
3.救護車出勤需遵守交通安全。 
4.救護無線電出勤之報告。 

(六) 救護車到達現場之

作業 
1.停車位置之安全選定。 
2.「現場評估」通用流程。 
3.急救現場之評估。 
4.感染之控制。 
5.救護裝備器材之取用。 
6.選用「非創傷流程」或「創傷流程」 
7.傷病患之評估與選用適當之標準作 業流程。 
8.緊急急救技術之處置。 
9.暴力傾向傷病患安全戒護之協助與自身安全維護。 
10.特殊意外事故請求支援及現場評估處置與報告。 
11.拒絕醫療/拒絕送醫之簽證確認。 

(七) 救護車送醫途中之

處置 
1.救護車內照護流程 
2.傷病患病情評估回報，必要時與急救責任醫院連繫。 
3.傷病患送醫途中之照護。 
4.隨行家屬、親友之安撫與指導協助。 
5.隨行家屬、親友與傷患車內之安全維護。 

(八) 救護車抵達醫院之

處置 
1.傷病患之交接，病情評估與急救處置之說明。 
2.救護記錄表之填寫並送交醫護人員確認。 
3.急救器材之交換與回收。 
4.處理總結之續報。 

(九) 救護車返隊之作為 1.返隊時取消警示燈及警報器之使用。 
2.返隊後有關案情之結報。 
3.車輛器材之清潔消毒及除污與耗材之補充。 
4.車輛性能之檢查與油料補充。 
5.通訊器材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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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記錄簿之記錄，救護記錄表及相關紀錄送電腦受閱。 

資料來源：2006 年台灣急診醫學會版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醫療救護標準作業流程 

二、緊急醫療系統相關法規 

我國在過去的緊急醫療系統，主要是由衛生機關負責規劃執行，自 1995 年

緊急醫療救護法通過施行後，明定了緊急醫療救護體系的服務內涵與權責單位，

並建立救護技術員與救護車的管理機制，使緊急醫療救護體系進入另一個里程

碑，現行緊急醫療系統相關法規，主要包括以下五種：緊急醫療救護法；85緊急

醫療救護法暨施行細則；86消防法；87緊急救護辦法；88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89以

及救護技術員配置之規定（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8

條）。  

為健全緊急醫療救護體系，提昇緊急醫療救護品質，以確保緊急傷病患之 

生命及健康 1.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應由救護人員

二十四小時執勤，處理下列緊急救護事項：(1) 建立緊急醫療救護資訊；(2) 提

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3) 受理緊急醫療救護申請；(4) 

指揮救護隊或消防分隊執行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前之緊急救護；(5) 聯絡醫

療機構接受緊急傷病患；(6) 聯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行緊急救護

業務；(7) 協調有關機關執行緊急救護業務；(8) 遇緊急傷病或大量傷病患救護

時，派遣當地救護車設置機關（構）之救護車及救護人員出勤，並通知直轄市、

                                                 

85 緊急醫療救護法，1995 年 8 月 9 日華總(一)義字第 5893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5 條，自公布日

施行。 
86 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 1996 年 7 月 3 日行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85031830 號令訂定發布

全文 17 條。 
87 消防法法規，公(發)布/函頒日期：, 1985 年 11 月 29 日， 修正日期：2011 年 12 月 21 日， 發
布文號：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83821 號。 
88 緊急救護辦法法規，公(發)布/函頒日期：1996 年 05 月 29 日，修正日期：2012 年 03 月 26 日

發布文號：台內消字第 1010821660 號。 
89 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 2008 年 7 月 29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14520 號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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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衛生主管機關。90 

2.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其轄區人口分佈、地理環境、交通及醫

療設施狀況，劃分救護區，並由救護隊或消防分隊執行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

前之緊急救護業務。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車一輛及救護人員

七名，其中專職人員不得少於半數。 

3. 救護車於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人時，應有救護人員二名以上出勤；加護救護

車出勤之救護人員，至少應有一名為醫師、護理人員或中級以上救護技術員。 

 

第三節 我國救護資源濫用及改善情形 

一、我國濫用救護車現象 

我國濫用救護車現象理由千奇百怪，民眾小病小痛就打 119 求救呼叫救護

車，把救護車當計程車使喚，濫用 119 救護車情況百百種，像是有女子被家裡養

的貓咬傷，家人急忙報案呼叫救護車，另有像是拐杖掉進水溝、甚至連鑰匙掉進

水溝也打 119 求助，還有人肚子抽筋、喉嚨卡痰，這也都打電話叫救護車。91另

外，大學生因小傷也叫救護車，據 2015 年一共接到 267 次大學生校園報案，其

中以中央大學 76 次最多，中原大學 55 次第二，第三名則是長庚大學的 44 次，

但常常救護車到場，卻發現學生只是小擦傷，甚至連騎腳踏車跌倒或打籃球手指

扭傷92，都要打 119 求救，讓救護員又好氣又好笑的救護勤務。還有，有一女大

生報案指嚴重出血，需緊急送醫，待救護人員到場時，發現女大生所謂的「嚴重

出血」，指的竟是臉上一顆擠到流血的「青春痘」，把救護車當計程車使喚93，甚

                                                 

90 中華民國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12、13、14 條。 
91〈頭頂 1cm 撕裂傷叫救護車。男：我要去醫院好嗎？很痛欸〉，《 ETtoday 新聞雲》，2014 年 1
0 月 17 日，http://star.ettoday.net/news/414296。 
92〈濫用 119? 大學生打球吃蘿蔔乾叫救護車〉，《民視新聞網》，http://m.ftv.com.tw/newscontent.a
spx?sno=2016221N03M1，瀏覽日期 2016 年 3 月 19 日。 
93〈扯！ 擠青春痘流血竟搭救護車送急診〉，《蘋果新聞》2014，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
ltimenews/article/new/20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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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北市新店區碧潭風景區踩天鵝船，兩人疑因勞累或是沒力氣而踩不動船，

竟撥打 119 向勤務中心表示，「我們很累踩不動船，停在碧潭中央，快來救我

們！」。94此救護車濫用情形實在非常嚴重，徒然浪費社會寶貴的資源！ 

消防局不斷呼籲民眾，119 救護車是供緊急傷病患使用，濫用 119 救護資源，

影響緊急醫療救護服務品質甚劇，更甚者危及真正需要者到院前黃金時間及生命

安全，消防機關救護資源有限，民眾應更加珍惜使用不可隨意濫用，把救護車的

時間、空間留給真正需要急救的人。民眾濫用救護車情況，可能導致其他無辜的

民眾喪命。如 2013 年 5 月間台大醫院一位創傷醫學部曾醫師，行經土城馬路口

時，被一輛酒駕闖紅燈的轎車直接撞上，整個人彈飛了 2 公尺遠，倒在現場不斷

吐血，熱心的民眾一直撥打 119 叫救護車，當時最近的消防分隊救護車，理論

上 3 分鐘之內就能抵達，無奈分隊裡唯一一輛救護車已經出勤，因此派了較遠的

分隊救護車來支援，傷者苦等了 15 分鐘後，救護車才趕抵現場，雖經送醫治療，

最後還是被宣布腦死。95 

近年來，緊急救護服務深獲社會大眾認同，然而伴隨而來的是全國緊急救護

出勤次數與日俱增，救護人員基於服務民眾，很少會拒絕民眾協助送醫，這也造

成民眾認為使用救護車到醫院是理所當然的。此舉除使救護工作量增加外，因浪

費救護資源導致真正需要緊急救護服務之民眾無法得到即時的幫助，將危及傷病

患生命安全。 

我國救護車服務面對的最大問題，一是人力資源不足的問題，二是很多不當

使用，明明知道不需要救護車救援服務的情況下，還是濫用該項救護資源服務。 

因此，解決方法是要先從原本就不需緊急救護車服務的使用者，讓他不再濫用救

護車服務，而不是一直增加投入救護車的情況，將原先由這非緊急救護服務所佔

                                                 

94〈好扯！2 女踩不動天鵝船，竟 Call 119 救援〉，《自由時報》，2015 年 1 月 19 日，http://news.
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209179。 
95〈又傳酒駕闖紅燈釀禍悲劇〉，《TVBS 新聞台/新北報導》，2013 年 5 月 30 日，http://news.pcho
me.com.tw/cat/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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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救護車服務，轉用到真正有急迫需要的病人身上。在實務上發現，有很多情

況濫(誤)用救護車，大多以非緊急傷病患、習慣性酒醉路倒、門診就醫、指定跨

區送醫或精神異常撥打 119 居多，造成救護車出勤業務量及送醫次數居高不下。

濫用 119 救護資源，會影響緊急醫療救護服務的品質，更甚者危及傷病患者送醫

黃金時間及寶貴生命，緊急救護資源有限，民眾應更加珍惜使用，也希望政府及

有關單位能透過教育或宣導方式，以抑制救護車濫用情形發生，讓需要得到醫療

救護的人能即時獲得最好及最快的救護服務。 

我國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三條明定：「本法所稱緊急醫療救護包括下列事項：

一、緊急傷病、大量傷病或野外地區傷病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療處理。二、送醫

途中之緊急救護。三、重大傷病患或離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之轉診。

四、醫療機構之緊急醫療。」從條文中我們可以得知，一般緊急救護通常泛指傷

病患者發生不適的救護現場處置、送醫途中的照顧、醫院間轉診、以及到院後的

後續醫療處置，但台灣民眾對於緊急醫療資源的定義，卻是大病小傷或凡事不需

要的都會呼叫救護車的服務。許多人以為，急診是 24 小時不限對象的服務單位，

急診可以提供所有的醫療服務，而且保證隨到隨看、速戰速決，越大的醫院就越

能夠提供這樣的照顧，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急診是用來處理緊急並潛在具有生

命危險威脅的病人，是在搶救危急的生命以及穩定病人的狀況。 

 早期台灣社會風情純樸保守，因民間信仰及文化民情影響，許多民眾皆認

為搭乘救護車或跑醫院為不吉利之事，部分急需使用救護車送醫的重傷病患者，

不但拒絕使用救護車而堅持自行就醫，甚至有些老人家連醫院都不願踏進去，更

別提搭乘救護車，因為他們覺得撥打119的動作都是一件不吉利的事。時至今日，

許多民眾已不再迷信，禁忌也不再使人綁手綁腳，民眾已經不再避諱搭乘救護車

這類不吉祥之事，而且救護車乃人民可普遍使用的公共救護資源，是為社會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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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荷，使得民眾也養成對救護車錯誤的依賴。現今仍有許多民眾對緊急救護未

充分了解，有些人認為其需收費而不敢使用，有些人卻因為免費服務而把它當成

了計程車使用，如此都大大浪費了醫療資源。目前各縣市雖各自訂有收費標準，

但卻無嚴格執行，且中央也沒有一套統一的標準來避免資源之濫用，而隨著特種

搜救隊與空中消防隊之成軍，珍惜資源以避免不必要開支更見其重要性。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13 條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之救護隊

或消防分隊，執行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之緊急救護業務。而所稱緊急傷病患，

於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第 2 條有規定：「一、緊急傷病：指具有急性及嚴重

性症狀，如未即時給予醫療救護處理，將導致個人健康、身體功能嚴重傷害或身

體器官機能嚴重異常之傷病。二、緊急傷病患:指緊急傷病之患者。但不包括醫

院已收治住院者。」至於緊急傷病患之範圍於緊急救護辦法第 3 條，例示有因災

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路倒傷病無法行動者、孕婦待產者及其他緊急傷病者。

至於現場之傷病患是否符合上開規定要件，係為現場之個案所現事實予以認定，

經請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提供於緊急救護勤務案件中未符合上開要件，致

有濫用救護車之嫌者資料，情狀多以酒醉、精神異常等習慣性撥打 119 請求救護

車到場服務，或經將傷病患送至醫療機構急診處後，經急診檢傷分類為第 4 級或

第 5 級。 

查使用救護車費用業於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20 條規定：「救護車執行勤務，應

依據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收費。」惟緊急醫療

救護系統中，救護車使用又分為到院前緊急救護及到院後院際轉診救護，前者已

明文由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之救護隊或消防分隊執行，性質屬公務性服

務，亦為政府地方性事務，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據其施政目標與計畫擬劃

該府所屬消防救護車收費對象、範圍、額度等。目前臺北市、桃園縣、新竹市及

高雄市等 4 縣市已依上開條文，訂頒消防救護車收費相關規範；另未訂頒消防救

護車收費相關規範之直轄市、縣（市），大多已針對民眾短時間內如有多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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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車之情形或已明顯屬濫用救護車，就個案進行了解，如係為惡意濫用情形，

則透過個案勸導、轉介社政(警察等)相關單位或結合輿情壓力請其改善，避免緊

急救護資源浪費。97 

緊急傷病為有身體健康功能問題，涉及醫學上病程變化、患者過去病史…等

綜合性生理評估，及民眾自身對身體感知，於政府公益作為前提下，以民眾生命

保護為優先。內政部消防署除透過各種刊物、文宣等管道大力宣導珍惜救護資源，

並每年度補助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結合心肺復甦術及異物哽塞移除術(又稱

哈姆立克法)教學，宣導民眾勿濫用救護車。救護車、救護技術員，救護資源是

有限的，民眾要將心比心，將緊急醫療資源有效合理的使用，留給真正需要的人。

所謂緊急救護指的是：「在黃金搶救時間10-15分鐘之內維持危急患者生命徵象，

並將之送至最近適當醫院，交由急診醫生的專業診治。98 

一般而言，常見的不合理就醫行為有以下幾個大類：99 

(1) 「輕症就醫」─如小感冒或肚子痛等，病情一點都嚴重，沒有掛急診的必要，

卻都叫救護車往急診跑。 

(2) 「小病上轉」─病情確實需要急診就醫，甚至需要住院，但是病情並不嚴重，

這樣的病情在小規模的醫院就可以得到正確的處理以及妥善的照顧，不需要

非到大醫院不可，由於民眾的過度期待以及對大醫院的迷思，以至於經常跳

過小醫院而直接前往大醫院。 

(3) 「慢病性急看」─許多人病症已經有數日甚至數年了，也經常叫救護車看急

診。 

                                                 

97內政部函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內政部函，為 104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消防救

災業務」編列 7億 7,546 萬 5,000 元，凍結 5,000 萬元，俟向本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並經同意

後始得動支乙案，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中華民國 104 年 3月 4日，台內消

字第 1040823030 號。 
98消防員工作權益促進會，〈搶救消防員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irefighters' Rights〉2013年 11月，

瀏覽日期 2016 年 3 月 12 日，http://savefirefighters.blogspot.tw/2013_11_01_archive.html#!。 
99蔡光超，〈淺談急診合理就醫〉，健康生活家 2014 年 6 月電子報

http://www.health.ntpc.gov.tw/uploads/epaper/20140704523/pages/index-0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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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病求醫」─酒醉不是病，卻無論如何要在急診睡一晚；疲累不是病，卻

無論如何要在急診打營養針；緊張不是病，卻無論如何要在急診以第一優先

處理。 

國人對健康觀念諸多錯誤的迷思，導致了上述這種扭曲行為經常的發生。  

以英國為例，推動落實分級轉診，大醫院急診只接重症病人，符合急診者才可使

用緊急醫療資源，如此才能有效避免了不合理就醫的狀況。反觀國內，醫院普及，

加上健保沒有設限，民眾可以自由的在各大醫院就醫，以便民的制度，結果導致

了緊急醫療資源的誤用與濫用，排擠了真正需要使用的人，間接危害到了急重症

病人的權益，醫院建再大的急診請再多的醫護人員都不夠用。 

  民眾的觀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人人都有享受高品質緊急醫療的權利，

但前提是必須是真正需要緊急醫療的人。有關單位應該重視這個問題，讓救護資

源不濫用、不浪費，讓大醫院急診恢復他原本應有的角色，這才是我們大眾共同

的福祉。 

 

第四節 我國緊急救護人員之培訓 

一、我國緊急救護教育訓練 

1976 年 11 月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委託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辦理的兩期「警察人

員急救訓練班」，應為臺灣消防人員接受與現行救護技術員訓練類似課程的最早

紀錄，每期施以 66 小時訓練，內容包括人體構造概要、急救概論、急救實務、

救護器材使用、傷病患搬運及救護操等。1991 年臺北榮民總醫院急診在宜蘭舉

辦類似美國的初級救護技術員訓練課程，同時在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與臺北

市消防警察大隊，於城中消防分隊舉辦急救技術員訓練（臺灣第一次救護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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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課程。100 

另 1992～1993 年林口長庚紀念醫院急診部，針對基隆市 150 名消防人員分

梯次辦理 88 小時的訓練，包括病人評估、呼吸及通氣技巧、心肺復甦術、救護

技術、穩定及固定技術等。1993 年以此經驗發展出中英文對照的初級救護技術

員訓練課程標準教材，除了用於訓練桃園縣消防人員外，也提供給全臺灣其他單

位參考。1995 年挑選出 20 名消防隊員接受進階（類似現今中級救護技術員與助

教班）的訓練，內容包括常見緊急狀況的病理生理、高階的呼吸道技術、學習靜

脈注射以及如何成為訓練初級救護技術員的助教。1998～1999 年起林口長庚紀

念醫院與壢新醫院急診醫學科首創派駐該科住院醫師，參與桃園縣政府消防局專

責救護隊之緊急醫療救護訓練課程，經由與救護技術員共同出勤，於實際操作及

討論中互相切磋。101 

1995 年 12 月行政院衛生署發布「緊急醫療救護諮詢委員會組織規程」，訂

定其任務包含急救教育訓練之諮詢事項。1996 年 5 月內政部消防署與行政院衛

生署共同發布「緊急救護辦法」，明定消防機關應訓練救護技術員，並應每年舉

辦教育訓練。1997 年 4 月 9 日行政院衛生署公告「救護技術員管理要點」，隨後

內政部消防署即委請中華民國急診醫學會代為設計課程與規劃師資，以分區（臺

北縣、桃園縣、臺中市、彰化縣、嘉義市、臺南市與高雄市）集中的方式進行中

級救護技術員訓練。1997 年 3 月 13～16 日中華民國急診醫學會邀請加拿大英屬

哥倫比亞司法學院（Justice 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專家，在新光醫院與行

政院衛生署及內政部消防署共同舉辦第一次的醫療指導員（Medical Director）訓

練課程。102 

行政院衛生署於 1998 年 12 月召開「緊急醫療救護相關問題研商會議」，建

                                                 

100內政部消防署月刋〈繼往開來 守護生命—臺灣緊急醫療救護發展紀實〉，《內政部消防署 104
年 8 月》16-17 頁。 
101內政部消防署月刋〈繼往開來 守護生命—臺灣緊急醫療救護發展紀實〉，同前引文，頁 4-6。 
102內政部消防署月刋〈繼往開來 守護生命—臺灣緊急醫療救護發展紀實〉，同前引文，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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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整合可培訓救護技術員之訓練機構與單位、規定訓練師資、統一課程教材內容，

以確保全國各受訓人員獲取標準訓練課程的共識，並明列於 2000 年施行之「健

全緊急醫療救護體系五年計畫」，點出臺灣救護技術員教育訓練應走的方向。民

國 89 年初內政部消防署通令各縣市消防局舉辦救護技術員訓練班時，應有一半

以上師資為所培訓的訓練教官，2001 年初更達 70%以上；另同年起，消防替代

役的專業基礎訓練以緊急救護任務為主。2001 年 3 月「救護技術員管理要點」

增列高級救護技術員之規範，自此確立初、中及高級救護技術員受訓資格、訓練

單位、訓練時數、訓練課程綱要、繼續教育、證照發給效期及得執行之救護範圍，

也確認了臺灣緊急救護具有分級與系統的教育訓練制度。2003 年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系將緊急救護技術從選修改成必修兩學分，2005 年度起更改成初級救護技

術員證照課程迄今。103 

二、救護技術員分為三級 

我國緊急救護的技術員，係指緊急醫療救護法所規定之救護技術員，根據其

所受訓之訓練課程及訓練時數不同，救護技術員分為初級救護技術員、中級救護

技術員、高級救護技術員等三級，所能執行的醫療措施依緊急救護法的規定亦有

所不同。 

（一）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 

EMT-1 我國為最基層的救護技術員(初級救護技術員)，也是最重要的第一線反應

員（first responder），訓練時數為 40 個小時，一般配備於消防局或其他需要支

援之隊伍，訓練的單位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教學醫院、醫學院、各地衛生局、

消防局及各級警察學校等。國中、初中以上畢業之中華民國青年皆可報名參加，

經過訓練且測試合格後取得初級急救員的執照，有效期限為二年，每年需接受 8 

小時以上之繼續訓練。其主要的工作為身體評估、基本心肺復甦術及哈姆立克急

                                                 

103 內政部消防署月刋，同前引文，16-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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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輔助呼吸道的使用及氧氣給予、止血、包紮、固定、傷病患姿勢選定與維持、

脫除安全帽及脫困、傷病患搬運、正常生產接生、心理支持、自動體外去顫器等

一般傷病患照護工作。104 

（二）中級救護技術員(EMT-2) 

EMT-2 總訓練時數為 280 小時，包含醫院實習時間，一般配備於加護型救護車

或救護直昇機上，資格與 EMT-1 相同，但每年繼續受訓時數為 24 小時以上，是

目前台灣各地到院前救護的骨幹。主要工作除了 EMT-1 的全部外，可以給予口

服葡萄糖及靜脈注射，協助使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硝化甘油舌下含片，或進行

較進階的呼吸道處置，例如喉頭罩呼吸道（Laryngeal Mask Airway, LMA）的使

用。105 

（三）高級救護技術員(EMT-P)  

EMT-P 總訓練時數為 1280 小時，一般配備於加護型救護車或救護直昇機，每年

繼續受訓時數為 24 小時。多作為 EMT 的教官，從是侵襲性的急救技術，包括

注射給藥、氣管插管、電擊去顫、體外節律及高級心臟救命術。106 

表 5：高級救護技術員訓練課程綱要表 

訓練科目 訓練項目 時數 

緊急醫療救護標準技

術訓練課程 
- 緊急醫療救護單項技術標準步驟 
- 標準流程綜合演練 

40 小時 

緊急醫療救護進階訓

練課程 

- 高級心臟救命術 
- 高級小兒救命術及小兒高級救命術 
- 急診外傷訓練課程 
- 護理急救訓練課程 
- 急救藥品與器材概論 
- 常見緊急醫療救護問題及處置 
- 緊急醫療救護教學研討與示範 

264 小時 

                                                 

104 石崇良，初級救護技術員訓練教科書，行政院衛生署醫事處，2009 年 12 月，頁 29-30。 
105 同前註，頁 31-32。 
106 同前註；另參見蘇兆民，《我國緊急醫療救護之法律問題研究》（嘉義：國立中正大學法律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2013），頁 27-29 頁。 



 
 
 
 
 
 
 
 
 
 
 
 

 

 68

- 緊急醫療救護體系規劃與品質管制 
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

訓練課程 
- 緊急醫療派遣學識與技巧 
- 緊急醫療通訊技巧與演練 

40 小時 

災難醫學訓練課程 
- 天然災害救護 
- 人為災害救護 
- 大量傷病患救護與綜合演練 

40 小時 

環境及野外醫學訓練

課程 
- 環境醫學與救護 
- 野外醫學與救護 

40 小時 

特殊緊急醫療救護訓

練課程 

- 空中及海上救護 
- 化學災害救護 
- 輻射災害救護 
- 毒藥物中毒救護 

40 小時 

醫院急診實習 - 急診學識與技巧 480 小時 

救護車實習 - 現場緊急醫療救護 240 小時 

救護指揮中心實習 - 派遣學識與技巧 96 小時 

資料來源：依救護技術員管理要點第十三條規定之。 

依據我國緊急醫療救護法第24條「救護技術員分為初級、中級及高級三類。

前項各級救護技術員之受訓資格、訓練、繼續教育、得施行之救護項目、應配合

措施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依據行政院衛生

署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救護技術員相關規定如下： 

1. 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之訓練時數為40小時，得施行之救護項目如下：107(1) 

檢傷分類及傷病檢視；(2) 病患生命徵象評估、血氧濃度監測；(3) 基本心肺復

甦術及清除呼吸道異物；(4) 使用口咽、鼻咽人工呼吸道；(5) 給予氧氣；(6) 止

血、包紮；(7) 病患姿勢選定及體溫維持；(8) 骨折固定；(9) 現場傷患救出及搬

運；(10) 送醫照護； (11) 急產接生；(12) 心理支持；(13) 使用自動心臟電擊

器。 

2. 中級救護技術員(EMT-2)之訓練時數為280小時，得施行之救護項目如下：108(1) 

初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2) 血糖監測；(3) 灌洗眼睛；(4) 給予口服葡萄

                                                 

107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第 9 條〉初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 
108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第 10 條〉初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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糖；(5) 周邊血管路徑之設置及維持；(6) 給予葡萄糖（水）、乳酸林格氏液或

生理食鹽水；(7) 使用喉罩呼吸道；(8) 協助使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硝化甘油

舌下含片。 

3. 高級救護技術員(EMT-P)之訓練時數為1280小時，得施行之救護項目如下：109  

(1) 中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2) 依預立醫療流程執行注射或給藥、施行

氣管插管、電擊術及使用體外心律器；(3)高級救護員執行前項第二款所定之救

護項目後，應將救護紀錄表送交醫療指導醫師核簽。 

（四）緊急醫療救護作業流程 

緊急醫療救護主要目的是，藉由到院前救護處置與到院後急診醫療的結合，

持續不間斷地給予傷病患急救處置，以降低傷病患失能與死亡。到院前救護不但

要講求速度，更要確實執行正確的步驟。一個緊急救護案件的運作，可分為以下

幾個階段：110系統待命與第一反應人員待命；接報並啟動系統；救護單位的派遣

與反應模式；救護技術員的醫療評估及現場急救處置；以及救護運輸。以下即針

對各階段任務加以進一步說明。 

1. 系統待命與第一反應人員待命：緊急醫療救護系統能夠持續、不間斷地運作，

仰賴的是24小時待命的緊急救護人員。在緊急救護系統中，各種緊急救護狀況發

生時，他們必須在第一時間立即反應處理，稱之為第一反應人員，各縣市的緊急

醫療救護體系，大部分都是以消防分隊的救護技術員為主，擔任救護系統的第一

反應人員。 

2. 接報並啟動系統：在世界各國，啟動緊急醫療救護系統大多是以電話報案為

主，緊急醫療救護指揮中心（Emergency Medical Dispatch Center）111是緊急醫療

救護的神經中樞，透過有線與無線通訊，網際網路，地理資訊，來結合民眾的緊

                                                 

109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第 11 條〉初級救護員得施行之救護項目。 
110 solo yea，〈緊急醫療救護作業流程〉，《EMT-1》，2012 年 11 月 17 日，http://soloyea.blogspot.
tw/2012_11_01_archive.html。 
111 緊急醫療救護指揮中心是透過有線與無線通訊，網際網路，地理資訊，來結合民眾的緊急救

護需求，以及到院前救護和醫院端的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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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護需求，以及到院前救護和醫院端的相關資源，達到適當的傷病患，以適當

的方式，在適當的時間，送達適當醫療機構的目的。 

3. 救護單位的派遣與反應模式：救護單位的派遣會根據緊急傷病患的主訴，藉

由關鍵問題（key questions）的詢問，在短時間內分辨報案電話的輕重緩急，決

定其派遣等級（priority），並且派遣適當層級的救護團隊前往現場進行救護。對

於一般救護案件，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初級救護單位前往救護並運送病患，當遇有

多名傷病患則加派多輛救護車前往緊急傷病現場。目前，我國緊急救護是以

EMT2 作為緊急醫療救護的第一反應人員。 

4. 救護技術員的醫療評估及現場急救處置：救護技術員簡稱為 EMT，為受過不

同等級訓練與授權的救護技術人員，分為初級、中級及高級三類，目前救護人員

均具備有其中之一證照，並每年接受繼續教育（複訓）。EMT 作為緊急醫療救護

的第一反應人員，或成為醫師在到院前救護的延伸，是緊急醫療救護體系的重要

骨幹。救護技術員經現場評估給傷病患處置有：給氧、止血、包紮、固定、基礎

心肺復甦、自動電擊器使用等救護服務，其他傷病患，若需要氣管插管或靜脈給

藥等侵入性的高級救護服務。依據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規定，由高級救護技術員

得依預立醫療流程施行注射或給藥、氣管插管、電擊去顫術及使用自動體外心律

器等救護處置。 

5. 救護運輸：係指救護車輛對傷病患者，在緊急傷病的現場、就醫的途中、乃

至到達醫院急診部門所提供的醫療救護服務。 

 

第五節 小結 

目前各地的緊急醫療服務系統大致可以分為兩種，第一種是「將病患送到醫

師處」，第二種是「將醫師送到病患處」，視乎各地緊急醫療服務系統的取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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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車上可能有各級緊急醫療救護技術員或者醫護人員。112不過，在鄉郊或者第三

世界地區，救護車可能只是一輛單輪平板車，駕駛救護車的人員亦未必受過充足

的訓練，情況較為惡劣。台灣地區自從 1989 年開始推動緊急醫療網計畫，並在

1995 年通過緊急醫療救護法。至今，台灣緊急醫療救護系統已經明顯進步很多，

但相對於歐洲先進國家的水準，仍有距離，而緊急救護勤務，需在台灣建立高品

質的緊急醫療救護系統實為刻不容緩的工作。 

綜合上述四節的內容，我國在救護體系主要有下列特色： 

一、救護組織架構方面 

早期的台灣消防部門隸屬於警政單位，這種組織架構無法滿足現代化的災害

救援救護需求。為此，1984 年政府成立了消防署到各直轄市、縣（市）成立消

防局開始，為健全我國的救護組織機構，就如台北市政府設消防局，消防局內設

火災預防科、災害管理科、災害搶救科、緊急救護科、火災調查科、後勤科、督

查室、秘書室、訓練中心、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會計室、人事室、政風室等，分

管各項業務，緊急救護科下設有救災救護大隊及分隊等。113 

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國外聯繫較為緊密，在城市發展和行政管理方面受國

外影響較大，消防救護作業已與國際接軌，內政部消防署將醫療急救護工作納入

消防救援體系後，並開展了救護技術員訓練工作。到 1999 年，高級救護技術員

訓練時數已經達到 1280 小時，其救護技術員技術堪比醫院的急救部門。  

二、勤務制度方面 

台灣救護人員的執勤方式，就目前緊急救護與消防業務合一，因此消防人員

的值勤方式便是緊急救護人員的值勤模式。 

(一) 輪休方式如下： 

1. 勤一休一制（二班循環制）：通常消防分隊人員足夠時才會實施，沒有一定標

                                                 

112〈救護車〉，《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瀏覽日期 2016 年 4 月 12 日。 
113 臺北市政府消防局，〈歷史沿革〉，2011 年 10 月 15 日，http://www.119.gov.taipei/detail.php?ty
pe=article&id=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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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各縣市消防單位自行決定；工作 24 小時休息 24 小時，每週工作時間約 84 

小時，此制度亦為實施專責救護隊單位輪休方式。114 

2. 勤二休一制（三班循環制）：台灣大部分縣市所實施的輪休方式，工作 48 小

時休息 24 小時，每週工作時間約 112 小時 4。實施此制度縣市會有不等時間的

特休方式，以雲林縣政府消防局為例，每月特休 1.5 日，每週工作時間約 103.6 小

時 5。115 

(二) 工作項目 

依據「消防勤務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消防人員工作項目如下：防災

宣導、備勤、消防安全檢查、水源調查、搶救演練、值班、裝備器材保養、待

命服勤：服勤人員保持機動待命，以備執行救災、救護、災害調查或其他臨時

派遣勤務。但近年來為民服務勤務範圍擴大，舉凡抓蛇、抓貓、保育類動物等，

亦成為消防人員工作項目之一。綜上可知，緊急救護只是當前消防人員眾多勤

務中一項。 

在國內救護車設置通常設於各鄉鎮行政區域內消防局，所以到達任何救護患

者間的距離也能維持一定之時間範圍內，消防機構通常為便於經濟成本考量，額

外於消防單位下設專責救護隊，似乎是最經濟有效的。但若於消防單位人力沒增

加，這反而讓消防員兼任的救護員的情況，在工作執行上要救災又要救護，容易

產生人力資源之拉扯，以致於消防救災人力與救護人力間難以達成平衡。另因消

防單位原為救災業務額外增加之救護業務，對本來救災已夠繁忙之消防隊，又要

學習完全不瞭解之救護任務，往往產生博學而不夠專精，對病患之照護亦有不足

之處。116 

唯目前只有台北與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全面實施專責救護制度與配置高級救

                                                 

114 以台北市政府消防局分隊勤務表，每個月 30 日計算。 
115 以雲林縣政府消防局分隊勤務表，每個月 30 日計算。 
116 王珏瑋，《119 急救現場》台北：創意年代，2007 年 7 月，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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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隊；惟在分隊內專責救護人員不足時（EMT-P 人員，受訓、請假或其他事由），

亦由非專責人員（單位內之消防人員，具有救護技術員資格）執行緊急救護工作；

高級救護隊則全由EMT-P救護技術員組成。另一些縣市因為消防人力不足關係，

只有選擇性配置專責救護隊，大部分縣市是由消防人員採大輪迴方式執行緊急救

護。117 

另依據「緊急醫療救護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救護車於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

人時，應有救護人員二名以上出勤；加護救護車出勤之救護人員，至少應有一名

為醫師、護理人員或中級以上救護技術員。因此，可知每輛救護車必須配置兩名

救護人員。 

三、救護人員培訓方面 

經過 20 多年的發展，緊急救護技術員已經成為社會認可的救護體系，救護

技術員分為初、中、高級救護員。而救護人員也成為緊急醫療急救專業的代名詞，

所有救護車輛救護員均必須接受此一項完整的救護技能訓練，在緊急醫療技術

60 個小時的法定訓練時數中，已經包含了內科及外科常見的急症及初階的生理

概念，另外最重要的是它極為強調技術操作部分，例如脊椎頸椎傷害的處理 （長

背板與頸圈使用）、呼吸急症的處理（氧氣及抽吸機運用）、腦部傷害的警覺、及

大規模的初步檢傷分類等等。 

其中，高級救護技術員必須接受至少 1280 個小時的緊急醫療救護標準技術

訓練、緊急醫療救護進階訓練、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訓練、災難醫學訓練、環境

及野外醫學訓練、特殊緊急醫療救護訓練及醫院與救護車實習等課程，可以在醫

師醫囑下實施注射、給藥、氣管插管、電擊去顫術、使用自動體外心律器，以及

其他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的救護項目，這些是急救訓練所之技巧，在救護的實際

狀況中卻是極為重要的技能，畢竟緊急醫療技術的精神就是確實的訓練出能實際

                                                 

117 李宗儒，同前引文，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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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急救技巧，給患者第一時間救命幫助的急救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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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國與台灣救護體系之比較 

第一節、兩地救護體系之不同 

一、醫療制度之不同 

台灣與英國的醫療制度的比較差異。英國的醫療制度簡稱 NHS，是ㄧ種公

醫制度，由國家支持，人民享受免費的診療或急救，但藥錢需要自掏腰包。NHS

採註冊制，人民需要到住家附近的診所註冊並選擇家庭醫師（即 GP, General 

Practitioner）。118身體有任何問題，須先到註冊的診所看家庭醫師，經診斷，若

有必要，才會轉往更專業細分的科別診療。 

在英國看病可能會遇到以下幾種狀況： 

1. 你只能去所註冊的診所諮詢看病。在英國，不能因為所註冊的診間掛號病人

太多或不滿意其診所的服務態度轉而選擇其他的診所看診。所有註冊在 NHS

下的病人，若要看病或諮詢，都只能到其住家附近所註冊的診所。當然，若

因為搬家等事由，就必須取消原先註冊的診所，改註冊離新家近的診所。英

國，對於這種註冊制 GP 的角色等同台灣的家庭醫生，是ㄧ個理應了解病人

基本身體狀況，受病人信任，並且提供病人專業的醫療諮詢的角色。 

2. 大病小病都必須先經過 GP：在台灣除了感冒之外，大部分的人身體若出問題，

第一個念頭可能是「我該預約掛號哪一科門診？」一位飽受青春痘困擾的青

少年，可能會直接掛號皮膚科或內分泌科；一位膝蓋疼痛的中年婦女可能會

直接掛號骨科；走進台灣各大醫院，不同科別林立，不只讓人一目了然，也

讓民眾知道自己可能需要掛哪一科。而在英國，即使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屬於

哪一科別，也都需要經過 GP，經 GP 確診後才能轉到更專業的科別治療，也

                                                 

118 GP 是ㄧ個理應了解病人基本身體狀況，受病人信任，並且提供病人專業的醫療諮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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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GP 會有病人更完整的病歷資料。119 

3. 看病請先提早三天預約：當然，現在在台灣看病，尤其是是大醫院，大部分

的病人都會先預約，但在英國預約看病難就難在必須提早好幾天預約，當天

預約通常都會一、兩天才能門診。反之，台灣醫生看診的人數之多可能是英

國醫生無法想像，在台灣晚上醫生看過的病人，號碼牌上的數量已經到七八

十號，意味著醫生今天已經看了七八十位病人，而在英國一位醫生一天看診

的病人至多不會超過三十個，許是因為公醫制度，醫生免費看診，預約名額

滿了後就再也不收病人，當然也不會有台灣一般私人診所「能看就看」的情

況。 

二、救護服務制度之不同 

英國救護服務是分級診療制度，實行全民公費醫療，不僅英國全體國民受益

于國家醫療服務體系，能在英國合法居住半年以上的外國人也可享受在英國診所

和醫院免費看病的福利。英國的醫療救護服務體系使患者在醫療健康方面無後顧

之憂，而且特色鮮明。 

特色之一是分級就醫，英國國家醫療服務體系實行分級制：一級醫療服務機

構是按區域設立的社區全科診所，為社區居民提供初級診療服務和私人保健服務；

二級為綜合性全科醫院，負責急診、重病和手術治療等，規模大，水準高；三級

為教學醫院，以急救和重大疑難疾病為主要業務。120除了急診，英國醫院設有很

多不同的專科，接受社區診所全科醫生的轉院推薦。病人看病，如果是急診，可

直接到醫院的急診部就診，如果不是急診，病人須先到自己的社區診所，由那裡

的全科醫生看病。反觀台灣大小病或不願侯診的民眾，通通往大醫院急診跑，造

成大醫院到處是人；急診更是人滿為患。 

                                                 

119                       安妮，〈英國相比，臺灣其實是病人的天堂〉，安妮／本初子午線觀察記，2015 年 05 月 18 日，

http://www.cw.com.tw/blog/blogTopic.action?id=473&nid=5186。 
120 熊先軍，〈現行醫療管理制度不改革，分級診療不會成功〉，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中心，2016
年 5 月 10 日，http://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60510/content-482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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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二是醫藥分開，診所和醫院都不賣藥。無論看社區醫生、急診、還是

專科醫生，都是免費的，這些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病人用藥需要拿醫生開的處方

簽，診所或醫院的處方上列明患者可享受免費取藥的 13 項條件：如 16 歲以下、

16 歲至 18 歲的全日制學生、60 歲以上、家庭生活困難需要補助者和孕婦等，符

合任何一項條件者到藥店取藥可以免費，不符合條件者，需要支付藥費，如果病

人需要住院醫治，病人的診治費、藥費、住院費則全免，就連膳食也由醫院免費

提供。這種醫藥分開的做法，好處在於可以避免醫生給病人多開藥或開高價藥，

因為醫生無法知道病人到哪個藥店買藥，醫生和藥店串通的可能性較小。台灣目

前也是醫藥分開，但藥品部份並不是都是免費的，在台灣有些藥品因健保不負擔，

或者需補用藥差價。住院方面，台灣健保只負擔健保床，而住院期間膳食也需民

眾自行負擔。 

特色之三是看見醫生處方售藥，在英國，藥都是通過國家檢驗的，否則不得

在藥店出售。這就避免了發生賣假藥和推銷藥的情況。藥店賣藥須憑處方（感冒

藥、咳嗽藥、眼藥等常用藥除外），不見處方，藥店無權售藥，藥店必須有藥劑

專科畢業的藥劑師，無畢業證書，政府不發給營業執照，台灣雖目前也是醫藥分

開，但部份藥品也可在藥局自費買成藥。121 

特色之四是預約看病。英國是家庭醫師制度看病前，先由家庭醫師決定妳是

否要去醫院然後再去醫院報到，通常要等好幾天以上，當然急診除外。 

台灣看病很容易，隨民眾喜好可以到任何一家醫療院所看診。英國這樣制度

的好處是可以儘可能的減少醫療浪費，真正生病的人便可以得到更好的醫療照顧。

台灣的救護醫療制度是方便患者看病，但是醫療資源卻有可能被浪費，尤其在急

診室方面，急診並不代表急著見醫生或是先到先看診，而應該是按照檢傷分類判

別傷勢或病情的危急程度就診先後順序，若把急診當成快速門診，這會讓醫護人

                                                 

1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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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疲於應付，而影嚮真正需要醫療急救患者。122 

在英國「掛急診的病人除非是嚴重刀傷槍傷，通常都要等到兩小時能看到醫

生」的情形。123台灣和英國的急診室均有依傷檢分類判別就診順序，只是台灣較

缺乏對「急診」的正確觀念，所以大型教學醫院急診室常常人滿為患的情形。在

台灣急診壅塞，中大型醫院的急診壅塞狀況相當嚴重，在急診留觀並等候加護病

房住院者相當多，等候時間甚至可以長達數天。目前醫院院際合作及轉院機制也

不完備，單純以住院作為預後指標，並無法反映病患實際存活時間或是否接受其

他方式治療。英國的全民健康服務和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的制度不盡相同，但總

能從彼此的優缺點之中看到自身可以更改進之處，以提升我國醫療救護品質 

第二節 兩地救護勤務之比較 

英國報案、火災以及叫救護車的緊急電話是 999 同屬一個緊急電話系統， 但

英國 999 緊急勤務中心分成三個系統，分別是消防局只負責火警及救助部分，緊

急救護則是由衛生單位負責服務，而警察報案系統是由警察單位負責。999 緊急

勤務中心，會根據民眾的需求與不同的報案性質，分配線路給消防、救護、警察

各個勤務中心。因此，救護的勤務中心是專門針對救護服務及災害人命搶救的勤

務，英國整個報案體系的差異，跟台灣的報案系統是有所不同。 

在英國緊急救護是由專責救護技術員擔任，救護技術員只需從事跟救護相關

的情況，而台灣救護員由消防人員兼任。所以台灣救護技術員也需執行消防人員

的工作項目如；防災宣導、備勤、消防安全檢查、水源調查、搶救演練、值班、

裝備器材保養、待命服勤：救災、救護、災害調查或其他臨時派遣勤務。及為民

服務勤務如抓蛇、抓貓、保育類動物等。由些可知，緊急救護只是當前消防人員

眾多勤務中的一項。 

英國救護技術員在執行救護時，都需要實施線上檢傷作業。因為醫院急診室

                                                 

122 同上註。 
123安妮／本初子午線觀察記，同引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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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救護技術員的線上檢傷實際狀況，來決定醫生看診的順序，另在醫院有一

張檢傷分類表，是來判斷這個患者危急程度，是否需要直接進 PCI124、放射科，

因為救護技術員線上檢傷的情形，可以改變被救護治療的順序，實際狀況民眾常

因小病小傷叫救護車，所以救護醫療資源有可能會被浪費掉。 

英國的重大災難救護體系，會把各種緊急事件稱為「重大事件」（Major 

Incident），通常指規模較大需要各部門協調合作的事件。在重大事件的處理上，

橫向的聯繫和縱向的指揮同樣重要，不論在消防部門還是醫療部門都明訂有重大

事件的教戰守則，而且，彼此使用的都是同一種觀念、同一種邏輯、同一種語言，

以便在救災時各部門能齊一步調，統一指揮。在這樣的架構之下，英國人處 理

重大事件時所採取的是以所謂的三重同心圓概念來進行反應，如下圖 6：英國重

大災難救護體系三重同心圓。125 

 

       圖 6：英國的重大災難救護體系三重同心圓概念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 2005 年度科技研究計畫 重大健康危機事件應變中心之決策與

問題解決模式之建立研究報告 

                                                 

124 PCI 是經皮穿刺周邊動脈(股或橈動脈等)沿著動脈向心方向送入氣球導管或血管支架等介入

性治療器械到病灶的冠狀動脈，對其狹窄病變進行擴張及疏通的一種心導管治療技術，統稱為經

皮冠狀動脈介入性治療。  
125石富元，〈大量傷患事件的緊急救護與醫療之關鍵問題探討〉，《衛生署緊急應變指揮中心》，2008，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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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層並不見得是地理上的區分，很多時候是概念上的劃分。處於事件發生

點現場的核心（黃銅區域），是訓練有素的各種專業技術人員，在長官的指揮下

進行消防、搜救、急救、除污等技術層面或是執行面（operation level）的工作。

處於銀色區域的是現場指揮官（Site Commander 或 Scene Commander），負責

現場災情掌握、人員調度、災情報告以及採取特定戰術（tactical level）等任務。

最外圍金色區域則為事件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負責掌控全局，並接

受情報制定戰略等等，直接負成敗責任。在這三重同心圓的概念之下，各人權責

十分清楚，角色不會重覆混淆，在應變反應時得以有條不紊的進行，縣市長等行

政首長可能是屬於金區域的領導，而現場指揮官（例如美國的消防大隊長）是銀

區域的領導，而救護、醫療、除污等的負責人是銅區域的領導。如此這三層次的

工作角色不會互相衝突，台灣在這樣的對照之下，很明顯地缺乏了銀區域的指揮

官，而金與銅的區域的指揮官則在制度上存在，這是未來急需改善的。126 

在 2000 年左右以前，英國的救護技術員還是以 ICHD127的「證書訓練」為

主要的教育模式。在這個年代，要成為救護技術員，沒有熬上好幾年的臨床是辦

不到的。在 21 世紀之後，英國將 Paramedic 的結構學問化，發展出了與護理相

同位階的學術地位提供學士、副學士的學位，供以註冊，並且也有碩士、博士來

輔佐學術上的研究。 

而英國的緊急救護，將到院前的緊急救護人員從「護理」（Nursing）的角

度來教育，自從我國有了緊急醫療救護法後，便在 2002 年開始訓練國內第一批

緊急救護技術員，到現在也有成長改變。我國的緊急救護技術員訓練源自於美國

舊金山的緊急救護系統，而美國的緊急救護發展是源於越戰的醫療後送、戰場的

緊急處置及因為拿破崙的好戰，許多法國人犧牲了，讓戰場的士兵們受到創傷分

為檢傷治療。128在這種哲學的思維之下，所產生的 EMT 教育課程，其緊急救護

                                                 

126 石富元，同前引文，頁 9。 
127 ICHD 為英國心臟病學會國際委員會。 
128 Wei Kang Robert Hung，〈從瑞典跟英國的到院前緊急醫療救護教育與執行反思台灣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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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就與英國有所不同。我國救護像是在培養快速處置、快速反應、快速送醫的

人員，而英國則是站在「護理」的角度做出發點，施行救護工作。 

再看英國的救護技術員學術發展，以學院學分為教育培訓、醫護學理為基礎，

救護技術員技術層面較為紮實。以目前台灣的 EMT 養成教育而言，學理部份沒

有英國救護技術員來得多，然而我國的救護工作人員，大多數的成員是 EMT-1

或 EMT-2 的養成而已，並沒有包含任何急重症的護理課程，目前我國救護乃以

EMT-2 作為到院前緊急救護的主力。而 EMT-2 的訓練時數 280 小時（含醫院、

救護車實習），在養成的過程當中還是在壓縮 EMT-2 應該要具備的學理能力。

至於台灣的 EMT-P，培訓含實習為 1280 小時的養成教育及內容，是我國較高級

救護技術員，在執行緊急救護能力上也比較強。 

第三節 兩地救護人員培訓教育之差異 

很多先進國家證實到院前救護，有進行適當的救護處置，不管是存活率或是

身體功能的保存，都是比沒有進行適當急救處置來的好。而這些傷病包含了心跳

停止、心室顫動、呼吸衰竭、急性心肌梗塞、缺血性腦中風、重大創傷......等等。

這些傷病患的處置皆可以經由「救護技術員」來執行，急救效果比派醫院的醫師

到達現場更為有效，如重大災害現場派醫師到急難現場，其表現不一定比受過訓

練的救護技術員來得好及有效率，這一點在我國復興航空台北空難129及最近台南

地震事件130裡已經證實無疑，我國消防局在大量傷患的救護應變方面做得很好，

而且災難的現場不需要抽調急診的醫護人力支援救護，讓專業救災救護員在災難

現場，執行救護處置更為有用。 

再則比較英國與台灣的到院前緊急醫療救護教育與執行的現況的不同。首先，

                                                                                                                                            

以台北為例〉，《北歐時報 Nordic Chinese Times》，2012 年 5 月 5 日，http://www.nordicchinese.s
e/nordicchinese/?p=420。 
129〈復興航空 235 號班機空難〉，《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瀏覽日期 2016 年 3 月 1
2 日。 
130〈2016 年美濃地震〉，《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瀏覽日期 2016 年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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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英國救護技術員是以「證書訓練」為主要的教育模式，救護技術員

在英國是有學歷學分證書，發展出了與醫護相同位階的學術地位，並且也有碩士、

博士來輔佐學術上的研究。所以，在英國的救護技術員是有學位制，而且也有訓

練的積分制。 

在台灣，EMT 有分三個等級，分別為初級（EMT-1)、中級（EMT-2)和高級

（EMT-P)，根據層級的不同，訓練的時數及在救護現場能施行的處置也有所不

同。一般而言，EMT-1 必須接受 40 小時的訓練，EMT-2 需受訓 280 小時，EMT-P

更是高達 1280 小時，且每年都要接受繼續教育證照才得以展延。基本上一名受

過訓練的 EMT-1 依據《緊急救護法》可以為病患執行檢傷分類、量測基本生命

徵象、施行基本心肺復甦術、使用體外自動電擊器、給予氧氣、包紮止血、骨折

固定、急產接生等項目；EMT-2 除了可執行 EMT-1 所有的項目外，還可以在救

護現場幫病患打點滴、給予低血糖患者葡萄糖液等；EMT-P 則可以在醫師的指

導下直接對病患注射給藥、施行緊急氣管插管術。也就是說，在一個院外的救護

現場，EMT 必須進行適當的醫療處置，極力維持病患到院前病況穩定、不至於

惡化，以增加病患到醫院後的存活率或復元狀況。 

以我國救護而言，目前我國負責提供民眾救護服務的多為 EMT-2，在一些

專責救護隊則有 EMT-P 負責支援需要高級救命術（如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

救護，但整體而言中級救護技術員仍是台灣消防救護體系的主力。基本上我國的

救護作法是，一台救護車由兩位專識救護員出勤(有 EMT-2)，或者一名專職消防

員一名(有 EMT-2)搭配消防役男(有 EMT-1)，或是鳳凰志工(有 EMT-1 資格)，由

專職的開車，替代役男(或志工)照料病患。 

目前台灣到院前緊急救護服務相較於歐美國家，雖然在一些規範上有一些落

差，但卻一直在改善、進步，而且在我國的緊急救護服務是免費的，這包括了救

護車出勤、救護技術員出勤、施行緊急救護醫療行救護等，在國外有些救護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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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政府官方的救護車也是有收費制度。131也因為台灣救護體系提供的免費救護

服務，常有些非情況危急的民眾，為了一時方便也打 119 叫救護車，造成救護醫

療資源的浪費情形，雖然救護技術員很樂意服務民眾，但呼籲非必要不要濫用救

護資源，以免影嚮真正需要救援的傷病患者，錯失了緊急救命的黃金時機。 

總之，救護技術員必須要經過適當的專業急救課程與實習進修過程，才有辦

法勝任到院前的緊急救護工作，而重大災難事故現場，是一般的醫師、護士，無

法直接上手，在院外進行同樣水準的工作，目前已經發展為一個需要真正專業救

護技術員(EMT)在現場作急救處置。 

 英國對於急診醫療資源的佈局和設置，是有真正做到完善的規劃，充分利

用有限的急診醫療資源，對於傷病患者施於適當的醫療處置。相反的，在台灣醫

院的急診室，急診好像集貿市場一樣，人滿為患。醫生超負荷工作，且急診室侯

診的病人及家屬意見又多，很多不需急診的患者常常打一一九電話叫救護車，通

通往急診跑，造成醫療資源的浪費。 

台灣與英國的救護體系截然不同，所以要建立一個完善的緊急醫療救護體系，

可使傷病患因病情所導致的痛苦、殘廢、喪失工作能力、死亡減低到最低的程度，

也可減少傷病原因所造成的家庭問題。國內緊急救護發展至今，是許多救護制度

改善而來的，我們應更加努力提昇國內的救護品質，尤其目前國人所期盼的高級

專責救護分隊，更需不斷培訓專業的救護技術員。至於目前我國整個消防救護制

度正朝向救護專責、專業化的制度，也期望政府相關單位能拿出魄力，召集相關

方面專家進行研討，並修法進行改善，讓我國緊急救護能提昇更高水平，這才是

民眾之福。 

 

第四節 小結 

                                                 

131 陳茂軒，〈緊急救護技術員院外的生命守護者〉，《uho 優活健康網》，瀏覽日期 2016 年 5 月 1
2 日，http://www.uho.com.tw/Print.asp?aid=11388。 



 
 
 
 
 
 
 
 
 
 
 
 

 

 84

台灣地區之 EMS 系統，主要由消防單位執行到院前救護，且大多數消防人

員仍需兼任救災與救護工作，英國國家 EMS 系統採用多層次反應或稱雙軌制救

護，由消防員（或警察）或由初級救護員擔任第一線反應人員提供初級急救，醫

護人員或高級救護員擔任高級救護，英國以醫護為主，EMS 系統制度，不僅只

由政府經營，民間機構也有承作救護醫療系統。 

救護技術員之訓練方面台灣救護技術員訓練相較於英國訓練時數少，且大多

為初、中級救護技術員訓練課程，故台灣、英國的救護技術訓練系體作比較，從

訓練上根本的哲學思維就不同，英國的救護技術員是以教育訓練畢業是有文憑的

學士學位，而且救護技術員是經過「健康保健發展協會(ICHD)」的證書訓練為

主要的教育模式，取得急救醫護的認證，將來台灣的消防救護一體是否能走上救

災與救護分家的製度，而成立專責救護隊，救護技術員也能專心在救護技術上會

有明顯的改善。 

由於英國的救護技術員各個職務均依需求進行相關的資格認證而且有學位

認証。反觀我國，目前並無相關的職業角色認證機制，僅有緊急醫療救護技術證

照、緊急救護 CPR 證照、基本救命術指導員證照（BLSI）等。因此，若未來能

能有相關的職業認識機制的建立，將更容易定位救護技術人員的專業角色，提升

我國緊急救護整體的水平。由上述可知，救護技術員的角色仍是負起捥救民眾生

命危急的關鍵人物。 

再則，英國的急救責任醫院是有分級制度以及特殊治療醫院的制度，對於創

傷病患現場嚴重度判定及病患分級和分流，政府的政策和法令皆有制度規範。反

之，我國在急救責任醫院分級制度以及特殊治療醫院的制度尚未完成，救護技術

員作業流程對於創傷病患現場嚴重度判定準則尚未有共識，對於病患分級和分流

的政策和法令也尚未完備，各項政策跟法規，仍須緊急醫療體系成員的討論及共

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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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在台灣，由於地勢複雜，許多救援行動亟為艱辛，加上許多大大小小的災害

及重大意外事故，如一九九九年的九二一大地震造成兩千餘人死亡，至今許多人

仍心有餘悸。132 二○○九年莫拉克颱風引發土石流， 小林村在一夜之間夷滅。133 

一九九八年大園空難、1342003 年阿里山小火車出軌事故、1352015 年復興航空臺

北市南港空難，造成 43 人死亡，15 人受傷。2015 年新北市八里區八仙樂園派對

粉塵爆炸事故，共造成 15 死 484 傷。另發生於 2016 年發生於，台南維冠金龍大

樓倒塌造成 117 人罹難，都讓我們益發省思，如何改善緊急事故應變和相關救災

救護人員的訓練，尤其是緊急救護專業專責化，才能拯救更多生命，消弭悲劇。 

緊急醫療救護系統（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System, EMSS）是在意外傷

病發生時，於最短時間給予傷患各種可能的急救措施，如現場急救處置、搶救生

命、維持生命徵象，並以適當救護用交通工具及救護人員將傷病患送至就近適當

的醫療機構，接受必要的急診醫療照護，以挽回傷病患的寶貴生命。完善的緊急

醫療救護服務，以傷病患生命搶救過程而言，包括事故現場、送達醫療機構途中

及到達醫療機構後急診等連串緊急醫療救護過程；故需緊急救護、緊急醫療體系

共同搭配，方能確保民眾生命安全，而完善的指揮聯絡中心及通訊資訊系統置，

則是促成各個單位完善合作的必要措施。136 

                                                 

132〈921 大地震〉，《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921%E5%A4%A7%E5%9C%B0%E9%9C%87) 1999 年 9 月 21 日。 
133〈中度颱風莫拉克〉，《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8%8E%AB%E6%8B%89%E5%85%8
B_(2009%E5%B9%B4)，2009 年 8 月 6 日。 
134〈中華航空 676 號班機空難〉，《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8%88%AA%E7%A9%BA676%E8%9
9%9F%E7%8F%AD%E6%A9%9F%E7%A9%BA%E9%9B%A3)，1998 年 2 月 16 日。 
135〈斷樹砸翻小火車 阿里山 5 死 107 傷〉，《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428/33350281/)，2011年04月28日。 
136 高雄市緊急醫療資訊整合中心網，瀏覽日期 2016 年 3 月 12 日，http://emoc.org.tw/emoc/reaso
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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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比較四章的內容後，本章將針對英國及臺灣在緊急救護體制的組織架構、

勤務制度、濫用救護資源及救護技術員培訓制度等方面的差異性上做出結論，並

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救護醫療的特性 

緊急醫療系統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民眾發生意外事故或待援時，救護員

能夠在現場立即提供救護協助，再來是到院前患者的照顧至送逹醫院處置，就是

我們所熟悉的緊急醫療系統。而英國最大的特色仍在於救護組織單位是屬衛生單

位，可依地方特性自行建置不同的救護組織體制，以創造較有彈性的救護醫療效

率。相較之下，我國的救護組織，在行政法令及教育制度上，是屬消防單位，應

遵從內政部消防署的規劃及監督，但在消防首長的人事任免上，則又是由各縣市

首長來安排，這種作業模式，因為地區的消防首長需由縣市首長任免，所以業務

執行時，會有很大的壓力來自地區的民意代表及長官，造成自身救護專業領域的

作業，不能非常有效地推行。 

二、救護技術員的性質 

在臺灣，消防與緊急救護制度建立時係參考美日制度而設，緊急救護勤務由

消防機關負責，並由消防機關訓練各級緊急救護技術員負責到院前緊急救護制度，

救護的服務品質也已從以往的僅具有傷病患送醫功能，提升至到院前的心律除顫、

注射給予緊急用藥等，大幅降低到院前嚴重傷病患的死亡率與致殘率，但隨著臺

灣人口增加、年齡老齡化與國家對於重大災難防救的重視，在高風險危急患者的

照護與大量傷病患的處理，已非單靠訓練的救護技術員可以充任。137目前消防編

                                                 

137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新北市政府消防局參訪德國緊急救護勤業務制度報告書》，

新北市政府，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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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僅設有救災編制，而無配置救護專職人力，救護勤務則為救災兼救護。且消防

隊員所受之救護訓練僅四十小時，故在當前編制人力不足、急救能力不夠的情形

下，便無法提升我國之救護品質的層次。且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大多數地區的緊

急救護系統，救護與救火並未完全分開，因此緊急救護技術員無法專心做救護的

工作。此外，一旦發生火警，絕大多數的人都會去救火，故火場出來的傷患，只

好快速運送到醫院，此乃有違緊急救護系統的精神。 

三、救護資源濫用情形 

各國皆有濫用救護資源的情形，而濫用救護服務情況日益嚴重，從把救護車

當搭乘到醫院的免費計程車使用、家庭糾紛、吵架、送狗就醫，不勝枚舉，讓原

本就捉襟見肘的救護資源，被部分「離譜」個案濫用令前線救護員空跑外，更擔

心影響真正有需要的使用者。 

而我國消防工作中包含了救災體系及救護體系，近年救災次數逐漸下降，反

而救護量卻大幅增加，因此造成救護資源趕不上救護需求的窘境，加上眾所皆知

的救護濫用，讓救護資源的顯得更加需要珍惜。有研究即指出，台灣消防及救護

人力不足，且普遍存在民眾濫用 119 的問題，民國 104 年的救護案件數量已高

達 1010 萬件之多，「緊急救護」目前已經成為消防工作量最大的任務。138在政府

有限的資源下，要應付龐大的救護量，且要維持緊急救護的品質，是當前重要的

議題。而要改善緊急救護不當使用的情形，就是政府及有關單位大量的宣導，並

確實執行不當使用緊急救護的收費制度，修改法令，讓執勤人員依法行政，減少

執行勤務時的模糊地帶，並成立醫療顧問團隊提供專業的醫療諮詢及支持；並成

立專責、專業救護技術隊，以提升緊急我國救護的品質，增進國人的健康。 

四、救護技術員的培訓方式 

我國消防人員是從民國五十七年開始執行緊急救護工作，初期只有救護車及

                                                 

138 黃仲謙、阮成偉、哈多吉、何憲欽，〈救護車輛派遣失效之事故分析〉，《醫誌文章- 社團法人

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第 3 卷第 1 期，2013，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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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急救箱，人員也僅具有基本的急救知識，主要特點為快速出勤及迅速到達

現場，並立即將傷病患載送至醫院救治，而救護工作係由所有消防人員輪流擔任，

消防員平時救災、安檢、為民服務等要身兼多職，業務繁重，還要執行意外事故

的緊急救護及送醫途中對傷病患提供救護照顧，無法專責專業。在英國救護技術

員要自己花錢到公認的救護員學校進修，再通過考試取得證照後才能服公職獲取

薪水，台灣的救護員由警專畢業之後會由國家分配工作，在消防局在職訓練之後

取得中級救護員證照，兩者差異很大。139研究也顯示，專責救護隊可以改善到院

前心跳停止病患的存活率140，這對於提升台灣緊急救護醫療品質具有關鍵性作用！

但目前台灣僅有少數縣市配置有專責救護隊，大部分縣市則是未配置，礙於人力

不足，無法成立專責救護隊，讓緊急救護工作產生地區性差，尤其是城鄉更有異

嚴重落差，有配置專責救護隊的地區，人民可享受較高水準的緊急救護服務，相

對的未配置專責救護隊的地區民眾就只能自求多福了。 

救護專責化是希望在政府及有關單位的支持下，逐年編列預算作為高級救護

技術員訓練之用，每位高級救護技術員的養成必須受過初級救護技術訓練 40 小

時、中級救護技術訓練 280 小時(含醫院實習)，最後是高級救護技術訓練 1280

小時(含醫院實習)，希冀透過成立專責救護的建立，使人員技術的提升，以提供

廣大市民優質的服務。 

 

第二節 建議 

我國將緊急救護明定為消防機關的業務，確立衛生署與內政部（消防署）於

緊急醫療系統中扮演了擬定計劃、監督與主管的角色，而直轄市、縣（市）政府

在緊急救護中扮演了中心樞紐的角色。但人力配置不足之問題長期成為我國消防

                                                 

139 哈多吉，同前引文，頁 33。 
140 黃彥璋，〈專責救護隊是否能改善到院前心跳停止病患的預後〉，《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雜

誌》，2007 第 18 卷第 1 期，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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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外勤工作人員抱怨的主因，及無法專業分工廣設專責救護隊、與救護資源濫

用等情形。因此要改善以上情形本文之建議如下。 

一、補足應有救護救災人力 

消防救護人員平時工作勤務繁重，除了各種災難救災又要兼任緊急救護工作，

人力明顯不足，在長期在高度壓工作環境下，不僅身體健康及心理受到影響，而

且在高度危險環境下，去執行各種意外事故救災救護工作，有可能造成救護人員

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及危險，因此若能減輕救護員的勤務工作量或專業分工，才能

提高救護人員精神及體力，也才能提升對民眾服務品質，然而近年來我國救護人

力與救護車數量均有增加，但由於緊急救護案件是逐年遞增之現象，就目前整體

之緊急救護人力仍為不足，所以應讓消防救護員專業分工，分為專業救災、專業

救護，建議政府主管機關一定要補足應有救災救護人力，才有可能實現專業分工，

專業救災、專業救護的理想。 

二、設置專責專業救護技術隊 

現行救災、救護混合運作，並未如國外有明顯的專業分工，也導致消防救護

人員一心多用，無法通學通才，常成為基層之怨。141在英屬哥倫比亞省緊急救護

業務是由衛生單位負責，消防人員僅負責救災及災害現場初步急救，救護車上的

救護技術員並非消防人員，且消防分隊中從事火災預防、火災調查為行政職人員

亦非消防人員。救護與消防分立，救災與行政業務脫勾；反觀本國緊急救護及救

災工作均由消防人員負責，且尚須承接責任區及各項業務。建議政府及有關單位

應克服當前緊急救護人力嚴重不足，應補足應有人力後，建議政府應盡速規劃全

面成立專責救護技術隊，才能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品質，並充實救護車設備

及強化救護技術人員的訓練及醫院實習，増設專責救護隊，以落實專業分工。建

立緊急救護指導醫師制度，強化整體緊急醫療救護品質，以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

                                                 

141 黃俊綾、馮慶財，《提升消防人力運用效能-以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為例》，高雄市政府 2015 年

度研究發展成果報告，2015，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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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率。畢竟攸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及社會安定。而英國在救護技術人員召募

培養制度上有諸多優點，可成為台灣未來調整緊急救護體制，建構我國專責緊急

救護隊時借鑑。 

三、減少救護資源濫用及改善辦法 

我國之救護案件有逐年遞增，然而有些民眾非因緊急傷病呼叫 119 要求救護

服務之情形，不僅造成救護車之空跑、浪費救護資源，恐使得真正需要緊急救護

之民眾錯失黃金救護時機。本文建議採取適當的對策，讓民眾對緊急救護資源能

夠珍惜並正確使用救護資源，將有限救護資源落實給真正需要的患者身上，以提

升傷病患者能有更好的救護資源使用。以下建議： 

1. 了解濫用緊急救護車資源的真正原因，有些是不需要救護，而是需要其他單

位的幫助協助，應讓民眾了解使用緊急救護資源的真正時機。 

2. 推動的濫用救護資源的收費制度，對於救護車濫用有條件的收費制度，釐清

濫用者是否符合緊急傷病患救護的需要。 

3. 建立到院前的檢傷分級制度，區分緊急傷病患送醫之輕重緩急，將有利於緊

急救護資源獲得更合理的分配。 

4. 政府透過鼓勵與宣導方式，促使民眾了解正確使用救護資源的宣導，善用緊

急救護資源，杜絕濫用、減少 119 救護車空跑率，社會大眾共同珍惜救護資

源，確保民眾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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